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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計畫之依據及目的 

   一、依  據 

       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二、目  的 

    健全本鄉災害防救體制，落實防災業務之執行，強化地區災害預防、應

變措施及復原重建工作，以提昇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單位

(機關)之緊急應變能力，期能針對各種災害狀況立即蒐集、通報，並統籌指

揮及調度各相關單位人員、救災資源、裝備，發揮整體之救災動員能力與處

理，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減少災害損失。 

   三、計畫的訂定與實施 

    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訂定首先掌握或設定可能發生的災害條件，並

參酌本鄉之各種環境特性，其次透過災害境況模擬或危險度評估等方法，預

估可能發生之災情；妥為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讓災害的評估、模擬結果更加

準確；對於各類災害之防救，則由本所各相關課室及公共事業單位配合提出

各項對策，並整合成一綜合性、具體可行適用於本鄉現階段需求之實質計

畫，以提昇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可行性；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在執行

一段時間後，應進行檢討回歸修正，以求適切可行。 

    本鄉在制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係參考中央及縣所制定的災害防救基

本計畫所列事項與分工為考量，依其地區特性、災害評估、執行能力、權責

劃分、相互支援協定--等來制定出屬於自己地區特性的緊急應變計畫。因此

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需要因應災害週期各階段應有之對策，而定有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等四類計畫。擬定實際應用於災害各階段之災害防救計畫

內容，並掌握災害週期各階段之相關因應對策，作為訂定本鄉災害防救計畫

之實施基礎，其實施內容如下： 

(一)減災：主要是已持續性的行動，進行減低或消除各項災害可能對民眾

生命財產造成長期風險之各項對策。內容包括有災害防救計畫、建築

物結構之強化對策、交通設施整建、維生管線之強化對策、地震火災

之防止、防洪水利設施之強化、山坡地管理對策。 

(二)整備：包括各類防救災之計畫，訓練及演練等內容，以培養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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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並為有效因應各項災害之不同階段防救的準備工，具體內容包

括災害應變中心(含人力、設備)組織之規劃、防救災相關單位之訓練

與演練、鄉民防救災能力之提昇、民間志工團體之組織聯繫、物資器

材儲備、災害防救救援器材及資訊通訊器材整備等。 

(三)應變：研擬災害緊急應變之各項措施，來達成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之目的。內容包括災害緊急應變體系之運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之適

用規定、災情蒐集、通報、公佈系統之建立與操作、區域相互救援系

統之建立、緊急搶救醫療體系之確定、警戒與交通管制、緊急運輸系

統、疏散避難計畫與執行災民應急安置對策、罹難者處置對策、廢棄

物與環境清理對策等。 

(四)復原：針對災害造成的損失破壞狀況，而進行可促使個人、行政單位、

產業等儘速恢復正常運作及機能。 

   四、計畫的基本方針 

    為達前述實施內容之目標，在近中程期間，本鄉依下列基本方針，積極

辦理整體之災害防救事項： 

(一)強化災害防救設備建置，以提昇本鄉災害防救應變之能力。 

(二)確保災害防救應變所需之經費與人力，逐年落實災害防救法之各項項

規定。 

(三)有效檢討、累積歷次重大災害應變、重建經驗，建立有利永續發展的

災害防救機制。 

(四)於近程內完成不同類型與具地區性之災害防災計畫，作為爾後執災害

防救任務之依據。 

(五)建置結合民間資源、社區以及民防、國軍、公共事業之全民災害防救

體系，並確切協調、分工以因應各類重大災害之發生。 

(六)推動災害防救之學習、訓練與演習，並建立有效之災情蒐集、通報與

指揮系統，以提昇整體的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 

   五、計畫之修正 

    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每二年定期檢討一次或本鄉災害防救會報各編

組單位對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認為有修正之必要時，應將提案送交業務單

位本所民政課彙整，並召開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時提會討論通過後修正。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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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重大災害發生時或發生後，認為有調整重要防災措施之必要時，得由災害

防救會報召集人(鄉長)召開本鄉災害防救會報，對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檢

討修正。 

第二節 區域環境概述 

來義鄉位於屏東縣中央偏東，東以中央山脈與台東縣金峰、達仁兩鄉為鄰，

西鄰新埤、萬巒兩鄉，南以力里溪與春日鄉為界，北以瓦魯斯溪與泰武鄉相鄰。

境內峻嶺層疊，地勢崎嶇，間有力里溪、來社溪環抱整個鄉域，各溪於匯合流

入林邊溪後進入平原區，再注入台灣海峽。             

鄉轄內有來義、義林、丹林、古樓、文樂、望嘉及南和等七村，編為 89 鄰，

目前戶數計 2,234戶，人口 7,429人，全鄉面積計 17,256.5861公頃。 

來義鄉行政區域如圖 1-1 所示。 

 

圖 1-1 來義鄉行政區域圖 

第三節 災害防救任務與編組 

    本鄉災害防救編組與任務分工如表 1-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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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防救應變編組與任務分工 

組別 原單位名稱 任務 備註 

指揮官 鄉長 綜理本鄉災害防救指揮  

副指揮官 

兼執行祕書 
秘書 襄助指揮官辦理災害防救事宜  

災害處理組 
來義鄉公所 

民政課 

1. 協同辦理因災害傷亡失蹤住

屋倒毀查估，救助工作及其他

社會救助有關事項。 

2. 協調國軍支援災害防救、傷患

急救後送事宜。 

3. 協 調 其 他 國 軍 有 關 支 援 機

具、物資等事宜。 

4. 災區環境消毒廢棄物、清理及

污水之清理，排水溝、垃圾

場、公廁及公共場所之消毒事

宜。 

5. 會同警察、消防、國軍及村辦

公處執行疏散及強制撤離工

作。 

 

災害搶救組 
來義鄉公所 

財經課 

1. 公共工程設施搶修之聯繫。 

2. 配合協調電力、電信、自來水

等相關支援救災單位進行搶

修或復原之工作。 

3. 劃定疏散撤離路線、所經過路

線橋樑、便道評估於颱風豪雨

前之可行性。 

4. 配 合 協 調 警 察 單 位 警 戒 管

制、維持救災疏散路線暢通，

設置標誌，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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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除道路管制前，道路安全性

之確認。 

災害搶救組 
來義鄉公所 

農觀課 

1. 辦理有農、林、漁、牧業災害

搶救及災情查報事宜。 

2. 辦理農路、水土保持工程搶修

及復建工作事宜。 

3. 監控動物傳染病發生，並適時

處理。 

4. 劃定土石流危險區域，通報相

關單位進行疏散撤離。 

 

災害收容 

救助組 

來義鄉公所 

社會課 

1. 辦理避難收容處所之裝備器

材及生活物資準備。 

1. 辦理災民傷亡、失蹤、住屋倒

毀查估，救助工作及其他社會

救助有關事項。 

2. 協調配合各相關單位辦理避

難收容處所，審核身分登記、

收容編管、分配物資、安全維

護環境衛生清潔、心理輔導等

工作事項。 

 

行政組 
來義鄉公所 

行政課 

2. 辦理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場地

通訊設施之配置及本所車輛

調度及行政支援。 

3. 本鄉各地區災情及救助措施

之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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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來義鄉公所 

人事室 

1. 辦理本鄉災害地區公務機關

員工應否停止辦公通報。 

2.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值班人員

編排及管控。 

 

行政組 
來義鄉公所 

主計室 

災情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

核支付等工作。 
 

災情查報組 村辦公處 

1. 辦理災情查報及災害處理聯

繫工作。 

2. 協助災民收容所辦理相關事

宜。 

3. 協助疏散及強制撤離工作。 

 

醫護防疫組  來義衛生所 

1. 災害現場救護、災後傷患之醫

療及追蹤列管事宜。 

2. 動員災難救護隊及各類醫療

專業人員執行緊急醫療及供

應災區所需醫療藥品及器材

事宜。 

3. 負責災區家戶消毒、防疫、衛

生改善之輔導及傳染病之預

防事宜。 

 

行政組 
潮州 

戶政事務所 

1. 有關疏散撤離人員清冊，請戶

政事務所充分配合鄉公所提

供所需救災資料清冊。 

2. 配合協助災民收容中心審核

災民身份是否符合收容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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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搶救組 

來義分駐所 

南和派出所 

 

1. 辦理預報、警報及災情蒐集彙

整及通報事宜。 

2. 負責聯繫檢察官、法醫協助罹

難屍體檢驗、辨識事宜。 

3. 動員義警及民防團隊投入救

災工作。 

4. 負責災時具有危險潛勢區域

執行勸導或指示驅離，或依指

揮官劃定警戒區域範圍，執行

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

離去措施。 

 

災害搶救組 來義消防分隊 

1. 負責執行災害現場救災及聯

繫其他搜救隊伍支援救災事

宜。 

2. 動員義消及民間救難志工團

體人員裝備及器材投入救災

工作。 

3. 協助辦理本鄉轄內天然災害

防救及善後處理等事宜。 

4. 協助執行居民疏散撤離相關

事宜。 

5. 對 於 強 制 撤 離 命 令 不 遵 從

者，開具勸導或罰單。 

 

災害搶救組 
國軍 333旅 

（萬金營區） 

1. 支援協助道路橋樑等設備之

搶修。 

2. 支援協助傷患救護及救濟物

資之運送。 

3. 協助居民疏散撤離交通機具

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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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搶救組 
屏東縣 

後備指揮部 

1. 負責聯繫國軍協助救災事宜。 

2. 負責動員後備軍人協助救災

事宜。 

 

災害搶救組 
台灣電力公司 

萬巒服務所 
電力設備裝設及維修工作。  

災害搶救組 

自來水公司 

第七管理處所

東港營業所 

自來水管線裝設、搶修及供水工

作。 
 

災害搶救組 

中華電信 

屏東營運處 

 

負責電信設施防護、搶修等工 

作。 
 

災害搶救組 

來義鄉 

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負責國軍支援救災調度、聯絡指

揮等任務。 
 

災害處理組 

來義中學 

來義國小 

古樓國小 

文樂國小 

望嘉國小 

南和國小 

辦理救災借用校舍及提供臨時

災民收容設置空間與設施之整

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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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節 災害情境設定 

來義鄉境內多高山峻嶺，平均高度在 300 公尺以上，地形崎嶇、坡度落差

甚大，其中包含有大武山、來社山、保和以山、巴井留守山、巴里亞古山等，

且林邊溪上游的來社溪、力里溪、瓦魯斯溪等均發源於此。 

本鄉屬中央山脈南端，高山林立，地勢險徒，岩石易於風化碎裂，崩塌落

石顯著，且本鄉降雨豐沛，時有豪雨引起嚴重沖蝕，當岩石風化成土壤時，遇

水容易沖刷，碎石便為土石流，由於地勢崎嶇且坡度極大，每遇洪水期則山坡

地及溪流均不穩定，山崩和土壤流失極為嚴重。 

鑑於本鄉於 2009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2010年 9 月 19 日凡那比颱風及

2011年之南瑪都颱風(如表 2-1 所列)挾帶豪雨，造成本鄉空前災害，橋梁中斷、

道路、居民房屋遭致淹沒，生命財產安全遭受威脅，慘痛教訓深植人心，災後

所成的土石淤積於來社溪與瓦魯斯溪上游河道，山區多處崩塌地造成坡地穩定

度下降，爾後之汛期可想見又將面臨土石流侵襲挑戰。     

    依據本鄉災害分析與歷史災害調查，本鄉主要災害類型包括颱風災害、豪

雨引發之土石流與崩塌災害、地震災害等。颱風災害之路徑與規模依中央氣象

局公布執行應變，土石流災害之潛勢依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為基準，崩

塌地則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公佈為依據，地震災害之潛勢評估則以潮州

斷層錯動，地震規模為芮氏 7.1，利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提供的地震衝擊

資訊平台(TERIA)，完成本鄉地震災害模擬。 



10 

表 2-1  來義鄉 2010 年至 2017 年坡地災害彙整表 

災害日期    災害事件 災情概述 

2010/09/19        凡那比颱風 

來義鄉南和村社區活動中心旁發生沖

蝕害，逕流挾帶土砂淤埋活動中心前方

廣場、周邊排水溝及屏 115 線。 

來義鄉義林村，颱風帶來之降雨挾帶野 

溪，使得堆積土砂宣洩而下，土砂堵塞

義林部落內聯外道路箱涵而溢流，導致

引發洪水災情。 

來義鄉來義村莫拉克颱風後設置之臨

時土堤潰決，洪水挾帶土砂溢淹至部

落，使東、西部落內大部分民宅受災，

來社橋遭沖毀。 

2011/08/28        南瑪都颱風 

來義鄉丹林村颱風期間，土石流潛勢溪 

流"屏縣  DF029"，發生洪水災害，瀑

布下方洪水湍急並挾帶泥沙及漂流

木，沖毀護欄及淤埋涼亭、河道及河岸

步道。 

來義鄉來義村來社溪溪水沖毀屏  110 

鄉道  15k  處石籠護岸並淘刷道路基 

礎，使道路中斷。而此區至凡那比風災 

後迄今，來義東部落部分房舍已劃為無 

人居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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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災害潛勢評估 

一、 坡地災害 

依據災害情境設定分析結果顯示，來義鄉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包括丹林

村、文樂村、古樓村、來義村、望嘉村、義林村等 6 村，共 11處土石流潛

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資訊如表 2-2 所列。另圖 2-1 為來義鄉 2008 至 

2017 年坡地災害點位、土石流潛勢溪流、崩塌地與大規模崩塌等分析圖。 

表 2-2 屏東縣來義鄉土石流潛勢溪流 

村名/ 

(潛勢溪流數量) 
潛勢溪流編號 

處理等級 土石流警

戒基準值

(mm) 
高 中 低 

持 續

觀 察 

丹林村/ 

(2) 

屏縣 DF029  ․   

400 

屏縣 DF030 ․    

文樂村/ 

(2) 

屏縣 DF031   ․  

屏縣 DF032  ․   

古樓村/ 

(2) 

屏縣 DF027   ․  

屏縣 DF028   ․  

來義村/ 

(2) 

屏縣 DF025 ․    

屏縣 DF069   ․  

望嘉村/ 

(1) 
屏縣 DF033  ․   

義林村/ 

(2) 

屏縣 DF026 ․    

屏縣 DF0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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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屏東縣來義鄉坡地災害分析圖 

二、 地震災害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衝擊處，地震活動十分頻

繁，平均每年大小地震超過 4,000 個，其中有感地震可達 200 餘個。由於

長久以來常受到地震侵襲，地震災害的防備與應變措施成為各地方政府的重

要課題，而利用現有資源與技術從事地震觀測和地震研究也因此成為相當重

要的工作。 

本鄉坐落於潮州斷層旁，當斷層錯動時，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地震。臺灣

主要的地震斷層，其復發週期大約在 100年到 600年之間，平均約 300年，

從古地震文獻中並未發現潮州斷層近 300 年來有錯動記錄。因此對於屏東

地區地震活動的持續觀察與地震災害應變措施，絕對不能忽視。 

本鄉地震災害之潛勢評估則以潮州斷層錯動，地震規模為芮氏 7.1，利

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提供的地震衝擊資訊平台(TERIA)，完成本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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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害模擬，模擬結果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屏東縣來義鄉地震災害模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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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建立防災體系 

一、 來義鄉災害防救會報 

    本鄉災害防救會報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條規定設置，置召集人、副

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鄉長、秘書兼任，委員十八人分別由本所各課室

及警察、消防、衛生及各公共事業單位派兼，其任務如下： 

1. 核定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3. 核定轄區內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4.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項。 

5.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二、 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成立，設指

揮官及副指揮官各一人，分別由鄉長及秘書擔任，其成員包括本所各課

室、衛生、消防、警察及各公共事業單位派員編組而成。 

(一).任務： 

1. 加強災害防救相關單位之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

措施。 

2.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3. 災情之蒐集、評估、彙整及報告事項。 

4.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5. 推動其他有關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二).成立之時機： 

1. 奉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或本鄉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

之虞或發生災害時，認為有必要採取預防災害之應變措施或災

害應變對策時立即成立本中心。 

2. 本中心成立時，參與編組作業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單位應同時



15 

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本中心所交付災害搶救任

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三).撤除之時機： 

    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依災害事故排除及善後處理情形或災害

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大或災情已趨勢緩和時，得指示撤除

本中心。 

第二節 防災教育訓練 

一、 配合本鄉辦理土石流防災宣導及演練，定期舉辦民防常年訓練及

不定期辦理防災設備基礎訓練，於預算經費許可範圍內協同本鄉

各災害防救單位辦理災害防救演練，期以從演練中熟稔災害搶救

技能得以在災害發生時將災情降至最低。 

二、 編印防災害導傳單，由公所及村辦公處於各村辦理活動時加強宣

導，透過廣播宣導防災注意事項，並製作宣導布條，懸掛各村辦

公處及公共場所，並邀請專家講授防災常識及防救器材的使用。 

三、 邀集本所同仁配合本縣參加各項災害防救業務教育訓練，以加強

同仁防災專業知識及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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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害時救濟物資儲備與運用供給 

壹、依據法源 

一、救災物資調節作業規定。 

二、屏東縣因應天然災害民生物資儲存管理作業要點。 

三、屏東縣大規模災害時所需食物、飲用水與民生之調度與供應計

畫。 

貳、物資來源 

    災害發生時，需大量物資供給村民，災害期間所需的物資因階段性

各有不同的需求。其來源可分為捐贈及採購二種方式，分述如下： 

一、捐贈 

1.由各界(包含個人、團體、公司行號等)捐贈各類物資，收到的物資

經確認無誤後，將開立物資捐贈收據以利做為徵信及回饋捐贈者

(可供抵稅用)。 

2.若有特別指定用途，則配合捐贈單位分配予災民使用。 

二、採購 

    捐贈物資無法提供災害當時所需，由本所開口契約採購或因緊急

事件無法事法預見之狀況先行採購之物資，提供災民以解決物資需

求。 

參、物資申請 

一、以村辦公處(村長)為主要配送點，請村辦公處(村長)向本所申請，

再發放給需要物資的居民。 

二、由本所向屏東縣政府依災民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三、若民眾個人申請物資，轉由村幹事或村長前往瞭解實際狀況向本

所提出申請，本所需追蹤災民是否取得需要之物資，以確保民眾

之生活需求。 

肆、物資配送 

一、災害發生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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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災害發生後至第二週。 

2.需要大量民生物資，例如：個人用品(換洗衣物、衛生用品、食品、

睡袋、睡墊、棉被等)。 

3.配送時間：需要在第一時間提供。 

4.所需要的資源： 

(1)配送物資。 

(2)運送物資人力、貨車。 

(3)志願服務人力，整理物資。 

二、災害發生中期： 

1.災害發生後第 3 週至第 4 週。 

2.清理家園需要清理工具，例如：圓鍬、土耙、 

水泥車（獨輪車）等清理工具。 

三、災害發生重建期： 

                  1.災害發生後第 5 週以後。 

2.若災民居住於收容所（安置所）則由該所提 

供所需之物資。 

伍、物資存放地點 

    為因應災害發生時，所需之物資儲放地點，宜於大型倉庫為主

要聯絡站，因本鄉轄地範圍大，轄內各村均設置小型物資儲運站，

以利統一管理倉儲作業。 

陸、開口契約及合約廠商 

一、農場小吃部 

負責人：蔡陳金寶 

地址：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新隆路 56 號 

電話：08-7850309 

二、盛興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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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欒玉貞 

地  址：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新隆路 33號 

電  話：08-7850223 

 三、橋頭購物商行  

     負責人：王閔弘 

     地  址：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新隆路 141號 

     電  話：08-7850143 

 四、昕妙春藥局 

     負責人：董雅靜 

     地  址：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新隆路 48號 

     電  話：08-7850153 

柒、其他 

一、掌握災區災民生活物資需求，募集的物資種類繁多且數量不一，

很難一次就滿足申請需求單位，必須分批配送，或以類似物品替代

並做紀錄。 

二、民眾來電詢問本鄉需要哪些物資種類時，紀錄捐贈者、聯絡人電

話及可提供的物資品項數量，若有實際需求時可及時與捐贈者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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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害處理 

第一節 災害的預報、警報 

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以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

責人員於 30分內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八條)。中心之成員

除執行該單位於本中心有關事項外，並應與其他相關課、室及軍事

機關、公共事業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策劃應變對策，採取必要之措

施，並向指揮官報告。 

二、對有預警之天然災害，於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本

鄉列入警戒區域時，鄉公所於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時，立即由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警察、消防單位出動巡邏車、消防車巡迴廣

播颱風預警事項，使村民提高警覺，並透過村辦公處擴音設備宣導

民眾平時居家準備應急物品及避難逃生器具。對無預警之災害(如地

震、化學災害、重大火災爆炸案件等等)發生時，請警察及消防單位

出動巡迴廣播，將現場災害狀況、民眾避難方向及個人防護措施迅

速傳達災區民眾，以利災區民眾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除運用村辦公處擴音設備傳達災害預警

外，並利用各村守望相助小組傳達有關訊息，使村民週知並緊急動

員協助搶救，災害有擴大之虞時，應疏散附近民眾緊急避難逃生。 

四、平時應建立健全防災聯繫網，俾有效傳達各項災害訊息，各村長應

督促村幹事，確實執行災害預警傳達聯繫工作。 

第二節 災害蒐集及通報 

一、 災情的蒐集與通報可透過消防、警察及民政系統來傳遞。當民

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主動通報消防或警察單位、村

長或村幹事。而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通報後，應迅速採取必要之措

施，各相關單位及公共事業單位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災害發生時，

應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處置。 

鄉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災情蒐集： 

1.建立居民之緊急聯絡通報系統，民眾發現災害發生時主動通

報村長或村幹事或本鄉應變中心後，本中心立即指派村幹事

瞭解災害狀況並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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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長通報 

一級開設時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立即通知村長或村幹事進駐

村辦公處，觀測並掌握災情，並於每 2 小時回報本中心。 

3.災情查報人員現場回報 

(1).村長、村幹事除觀測雨量及災情外，並注意土石流潛勢地

區溪流水量及溝渠是否有雜物堵塞。 

(2).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本災害應變中心接獲災害通報時，應派員進行調查、蒐集

與查證，在警報發布後，為避免災區通訊中斷而導致無法

得知村里災情，本中心應主動詢問各村狀況，善用防災通

訊設備，以掌握災情及早應變處置。 

二、 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本縣列入警戒區域或地

震災害發生時，本所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後，由災害防救業務

單位(民政課)陳報鄉長，並立即成立鄉災害應變中心及通知各編組

單位派員進駐中心參與作業。 

三、 警察分駐所、消防分隊單位受理天然災害報案或地震發生時，

除立即動員搶救外，應將災情狀況通報鄉災害應變中心，並將現場

搶救處理狀況及受理情形，向上級做完整之初報、續報、結報，並

把握時效主動追蹤管制。 

四、 鄉災害應變中心於鄉內有災情狀況發生時，應立即填入防救災

資訊系統（EMIC）或填具災害損失通報表，傳真縣災害應變中心

彙整核備。 

第三節 避難疏散 

災區及可能受災區執行避難疏散： 

一、警告指導民眾避難及警戒 

為使災害發生前或災害發生時迅速採取警告措施，指導受災民

眾正確採取避難疏散方向及路線，以減低民眾傷亡，並對災害

現場實施必要警戒措施，以利災害搶救作業的進行。 

二、 有預警之天然災害採行警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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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水災、豪雨等天然災害，於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除登錄公所 LINE 群組及簡訊發送外，應立即指派村幹事，會

同村長利用各村(社區)廣播系統播放颱風的預警消息。 

三、 地震災害採取警告措施 

有感地震發生後，本鄉如有災情發生時，即動員緊急應變小組

赴現場實施搶救，並對轄內各村實施廣播警告民眾迅速採取避

難措施。 

四、 其他重大災害採取警告措施 

(1)無預警之重大災害發生時，分駐所、消防分隊於接獲縣警察、

消防單位通報後，立即出動巡邏車、消防車於轄區內受災現場

週邊實施避難，宣導廣播將災害現場狀況、民眾避難疏散方向

及個人防護措施，立即傳達災區住戶及民眾，以利迅速採取應

變措施或減輕災害傷亡。 

(2)受理災害報案單位應依災害種類迅速通報權責單位動員趕赴

現場處理災害狀況，並協助災害搶救及疏散民眾避難逃生，

並視現場情況於受災現場劃定警戒區，由警察單位實施管制

措施，禁止民眾進入現場以利救災作業。 

第四節 避難收容場所及收容管理 

實施要領： 

一、災前整備： 

（一）屏東縣因應莫拉克風災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對 

象、分級及安置地區一覽表。  

(二) 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天災災害疏散撤離任務編組 

表。 

(三) 屏東縣來義鄉災民收容作業流程表。 

(四)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 

     務編組及人員。 

（五）屏東縣來義鄉(000颱風)重大災害災民收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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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統計表。 

（六）屏東縣來義鄉(000颱風)重大災害收容名冊。 

（七）屏東縣來義鄉收容所檢核表(收容所規劃及設 

施整備)。 

（八）屏東縣政府物資補給標準作業程序、農糧署天 

然災害儲備糧進儲作業。 

（九）屏東縣來義鄉公所儲備物資及民生用品、開口契 

約廠商。 

（十）屏東縣來義鄉各村避難收容處所物資安全存量。 

（十一）屏東縣來義鄉戶籍人數名冊。 

（十二）印製災民收容登記表、災民識別證及張貼懸掛 

標示牌。 

（十三）民間資源清冊(志工團體、慈善機構)。 

（十四）屏東縣來義鄉二次避難安置場所-萬金營區規 

劃。 

（十五）屏東縣來義鄉衛生所疏散撤離重症病患安置機 

構名冊。 

二、災害應變： 

          （一）收容中心於陸上颱風發佈 2 小時內或轄內土石流潛 

                勢區雨量已達黃(紅)色警戒值須完成收容所開設 

                及整備。 

          （二）通知收容所任務編組組長及組員報到，並依組別 

                執行任務，以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為例： 

1.收容所主任：社會課長擔任，副主任：由社  

          會課承辦業務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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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登記組：社會課承辦員擔任組長，組員由 

村長、村幹事、學校及戶政人員擔 

任，審核災民身分及填寫登記表。 

                  3.收容編管組：社會課課員擔任組長，組員由  

              學校、村幹事及社政人員擔 

              任，編造名冊、發給災民識別 

              證、分配寢室(具)床位、說明 

              收容所生活規定、通報收容人 

              數、資料傳輸及執勤作業。 

4.物資供應膳食組：社會課課員擔任組長，組 

員由社政人員及民眾擔 

任，分配物資，睡袋、草 

蓆等民生用品、災民供膳 

(集中供膳)、提供膳食及 

捐助物資單位登記。 

5.安全維護組：來義分駐所所長擔任組長，組 

員由警員及義警擔任，負責收 

容所安全安寧維護及災民車 

輛管制。 

6.環境衛生組：清潔隊長擔任組長、組員由清 

潔隊員、學校人員及短期就業 

人員擔任，負責收容所環境衛 

生清潔維護、搬運設備物資工 

作。 

7.心理輔導組：來義衛生所主任擔任組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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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由醫護人員及托兒所護士 

擔任，負責醫療服務、心理及 

生理服務、高關懷族群收容照 

顧。 

8.遣散組：社會課長擔任組長，組員由村長、 

村幹事及社政人員擔任，辦理災民 

遣散作業(繳回物品及識別證調查 

需車輛運送名單，護送人員及收容 

所復原工作)。 

第五節 災害搶救 

一、 為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作業功能

及善後處理，本鄉於轄內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

或災害發生時，經指揮官(鄉長)指示設立災害應變中心，

以執行緊急災害之預防及應變措施、復原重建工作。 

二、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為： 

（一） 指揮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各類災害搶救、應變措施、

復原重建工作。 

（二） 實施地區災害防救計劃所定之災害預防、應變措

施、災害復原重建，配合實際災害防救處理事項。 

（三） 其他依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或法令所訂定事項。 

三、 本鄉各類災害權責主管單位：災害權責主管單位如表 4-1

所列。 

表 4-1 災害權責主管單位表 

災害種類 

災 害 防 救

業 務 主 管

單位 

參與作業單位 

風災 民政課 民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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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行政課、警察分駐所、衛生所、清潔

隊、電力公司、電信公司、消防分隊、自來水

公司、戶政事務所、政風室 

土石流 民政課 

民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人事室、

主計室、行政課、警察分駐所、衛生所、清潔

隊、電力公司、電信公司、消防分隊、自來水

公司、戶政事務所、政風室 

震災 民政課 

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

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警察分駐所、衛生

所、清潔隊、電力公司、電信公司、消防分隊、

自來水公司、戶政事務所 

重大火災 

爆炸災害 
民政課 

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

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警察分駐所、衛生

所、消防分隊、戶政事務所、清潔隊 

水災 民政課 

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

人事室、主計室、警察分駐所、衛生所、電力

公司、電信公司、消防分隊、自來水公司 

、清潔隊、行政課、戶政事務所 

旱災 財經課 

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

人事室、主計室、警察分駐所、衛生所、電力

公司、消防分隊、自來水公司、清潔隊 

寒災 農觀課 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社會課、

人事室、主計室、警察分駐所、衛生所、電力

公司、消防分隊 

其他災害 依 法 律 規

定 本 所 災

害 防 救 會

報 指 定 之

本 所 災 害

防 救 業 務

主管單位 

秘書室、民政課、行政課、財經課、農觀課、

社會課、清潔隊、人事室、主計室、警察分駐

所、衛生所、電力公司、電信公司、消防分隊、

自來水公司、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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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災區防疫與居民保健 

動員防疫人員，掌握災區衛生狀況執行災區預防與居民 

保健，災區傳染病之防治： 

一、本鄉依歷年災情資料及業務需要，儲備適量之 

防疫藥品及器材以應急需，如遇有重大災情不 

敷使用時，即報請上級衛生機關支援補助，並即採取適

當因應措施。 

二、災害發生時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確實掌握轄區災 

情，籌足所需防疫藥品、器材及消毒藥品、迅速 

採取必要的防疫措施，應變中心並將災情報告上 

級衛生機關。 

三、災害發生後，衛生所應即會同相關機關，確實採 

取防疫措施，淹水災區如有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 

傳染病之虞時，應對該特定地區施行必要的消 

毒，並輔導家戶從事衛生改善與環境消毒，指導 

民眾清除孳生源。 

四、災區乾旱缺水時，每日派員前往學校、市場、及 

其他公共場所查巡飲食衛生情況、認為有妨害公 

共衛生之虞者，應實施消毒及衛生教育，並應加 

派衛生護理人員進行家戶訪視，指導改善。 

            五、災害發生期間，衛生所應聯繫轄區所有醫療機 

構，落實疾病通報作業，以早日偵測災區疾病的 

發生，並有效防範其流行。 

六、衛生所應於災害加強衛生教育宣導，透過大眾傳 

播媒體擴大宣導、公共衛生護士進行家互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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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衛生、家戶衛生、飲食衛生進行全面宣 

導，衛生所於災後防疫工作結束後，迅速將各項 

防疫措施實行情形及具體成果，回報災害應變中 

心，並由衛生所彙整後陳報縣災害應變中心。 

第七節 維持交通運輸通暢 

    本鄉重大災害發生，造成道路橋樑毀損，車輛無法行駛，交通需要管

制疏導時，由來義分駐所負責管制疏導措施，以利維持交通順暢及救災車

輛物資的輸送，並運用義警、義交、及其他民力，以補警力之不足及協助

疏導工作。並於災害時協調轄內廣播電台、有線電台等大眾傳播媒體及警

廣路況中心，加強路況播報及應行改道路線等資訊提供路人參考。 

第八節 支援救災規劃 

     與鄰近公所簽訂相互支援協定以利災時能相互支援，必要時尋求其他

單位救災資源協助。 

第九節 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應變中心執勤人員進駐人員承中心指揮辦理因應救 

災事項。 

二、應變中心成立各進駐人員及執勤人員須於 30分鐘內進 

駐或至救災地點執行。 

三、如果無法準時進駐應通報應變中心調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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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災情彙整及復建 

本鄉災情之彙整由民政課會同村長、警、消、財經課、農觀課、社會

課及相關單位人員辦理災情勘查彙整作業，以達全面掌握災害狀況之目的。 

第二節 會同勘察災情實施時機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造成災情，導致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 

時。 

(二)地震災害發生後，有關受災地區民眾傷亡情形，建築物倒塌 

毀損及道路、橋樑、堤防、水圳等公供設施受損狀況調查。 

(三)旱災、寒災，疫災時得應會同相關災害業務主管機關辦理災情勘查。 

(四)重大爆炸災害，化學災害、建築工程災害事件，造成人命傷亡及建

物損毀等其他災情狀況。 

第三節 會同辦理災情勘查人員 

(一)村長、村幹事。 

(二)當地派出所警員、消防分隊隊員。 

(三)相關災害業務主管課室業務承辦員、民政課業務承辦員。 

(四)各公共事業<電力、電信、自來水>派駐本所之單位代表。 

一、災情堪查彙整相關機關權責劃分 

 (一)建築物、公共設施毀損、道路橋樑、河川、堤防水圳等 

     受災狀況，由本所財經課派員會同勘查並彙整轉報。 

 (二)農林漁牧損失及相關設施受災情況，由農觀課派員會同 

     勘查並彙整轉報。 

 (三)民眾受災情況、傷亡人數、災民收容、狀況由社會課派 

     員會同勘查並彙整轉報。 

 (四)電力、電信、自來水等公共事業災情由各相關事業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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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同勘查並彙整轉報。 

二、災情勘查彙整注意事項 

(一)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設置災情彙集專責人員隨時將災情資 

料，轉報縣災情應變中心處理。 

(二)災情勘查以村為單位，於災害發生時，由民政課、財經課、 

分駐所、消防分隊、會同相關單位全面調查受災情形(包括受災

時間、種類、原因、受災區域、戶數、傷亡人數、房屋及公共

設施損毀數目)並隨時會整報告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轉報縣災害

應變中心。 

(三)災害發生時，應變中心應立即彙整災情資料並填入防救災資訊

系統（EMIC）。 

(四)災情勘查人員應注意調查下列受害情形： 

1. 受災村莊或社區名稱。 

2. 淹水地區災民受害情形。 

3. 河川、災民受困情形。 

4. 災民收容情形。 

5. 道路、農路損壞情形。 

6. 堤防重要橋樑損壞情形。 

7. 電力、電信及自來水受損範圍戶數。 

8. 死傷失蹤人數、搶救災民人數。 

9. 房屋全倒半倒數。 

三、災害復原 

(一)道路、橋樑及其他公共工程復建，由本所財經課配合縣政府工

務處。 

(二)公共事業復建： 

1. 電力設施由台灣電力公司萬巒服務所派員搶救電力復救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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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事業復建由中華電信公司潮州服務所復建，以確保通訊

系統及設施安全，以保持通訊暢通。 

3.自來水設施由自來水公司第七管理處東港營運所派員搶救自

來水管線及自來水供給事宜。 

(三)住宅復建：災後發生後由本所配合縣府相關局、處、室實施受

災住宅由報補償復建工作。 

(四)災民救助救濟： 

天然災害發生後，本鄉如發生人口傷亡、失蹤、房屋倒 

塌、無家可歸及緊急避難之災民需收容救濟時，本所配 

合縣府指示確實查報災情，通報縣災害應變中心及其他救 

助事項。 

四、災後環境污染防治 

(一)災後公所清潔隊，應即展開整頓清潔環境，實施環境消毒，保

持環境清潔衛生，維護鄉民健康。 

(二)災害後若有嚴重污染之地區如細菌滋生，傳染病蔓延，本所除

了立即成立環境污染工作小組，隨時掌握災情外並將災情調查

結果，立即通報屏東縣環保局以便會同相關單位執行隔離、處

理及追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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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風災與水災防救對策 

第一節 災害預防 

    一、減災 

    （一）鄉土與城鄉之營造 

        1.訂定有關綜合性發展計畫時應充分考量颱風、豪大雨所 

          造成淹水、土地流失、坡地崩塌、土石流等災害之防範， 

          以有效保護鄉土及民眾之安全。 

        2.計畫性推動治山、防洪、排水、坡地及農田防災等措施 

          之整備。 

        3.針對淹水、坡地災害等危險區域，進行災害潛勢及危險 

          度分析，並採取必要因應措施。 

        4.積極整備供避難路線、避難處所及防災據點使用之基礎 

          設施。 

    （二）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之強化 

          各機關單位於從事公路、隧道、橋樑等主要交通及電信 

          通訊設施、資訊網路之整備時，應有耐風災與水災之安 

          全考量及替代性之確保措施。 

    （三）維生管線設施機能之確保 

          相關公共事業對自來水、電力等維生管線設施，應有耐 

          風災與水災之安全考量，同時應有系統多元化、據點分 

          散化及替代措施之規劃與建置。 

    （四）建築及設施之確保 

        1.各機關單位及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及學校、醫療、警察、消防等緊急應變之重要設施， 

          應強化其耐風災與水災能力，並確保其使用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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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機關單位應採取有效管理對策以防止因強風而產生 

          墬落物。 

    二、整備 

    （一）應變機制之建立 

        1.訂定緊急動員計劃，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 

          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事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2.對風災與水災潛勢區事先訂定警戒避難準則。 

        3.加強災害應變中心（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風災 

          與水災之措施；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 

          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二）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1.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 

          報聯繫體制。 

        2.通訊設施之確保 

          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各級  

          災害應變中心及防災有關機關。 

        3.災情分析應用 

          平時應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並透 

          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查閱。 

    （三）搜救及緊急醫療救護 

        1.各機關單位平時應整備各種災害搜救及緊急醫療救護 

          所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2.應整備災時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訂定救護指揮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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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間之通報程序，規範處理大量傷患時醫護人員之任 

          務分工，並定期實施演練。 

    （四）緊急運送 

        1.為辦理災害應變之緊急運送，應規劃運送設施、運送據 

          點（集會所、學校等）與有關替代方案。此外對運送系 

          統應考量其防災之安全性，且應協同有關機關建立緊急 

          運送網路，並周知有關機關。 

        2.各機關單位應整備災害發生後進行道路障礙物移除及 

          緊急修復所需人員、器材、設備，並與營建維修業者訂 

          定支援協定。 

        3.因事先與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五）避難收容 

        1.應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 

          作為災民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種周知，並定期 

          動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 

          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2.於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 

          與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 

          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3.訂定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六）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 

          設施之儲備與調度時宜。 

    （七）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 

          各相關單位應推估所管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之可能災 



34 

          損，事先整備緊急復原及供應之措施，並與相關業者訂 

          定支援協定。 

    （八）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撥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便迅 

          速傳達相關災害之資訊，並對受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 

    （九）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相關單位應充實與維護必要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 

          具，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十）災害防救有關機關之演習、訓練 

        1.各機關單位應密切聯繫，模擬大規模風災、水災實施演 

          習、訓練。 

        2.各機關單位應與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 

          組織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3.各相關單位辦理防災演練時，應模擬各種風災及水災狀 

          況，以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作  

          災害防救之參考。 

  （十一）災後復原重建 

          各相關單位應事先整備各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建築 

          物、設施、地下埋設物等資料與測量圖面、資訊圖面等 

          資料之保存及其支援系統），以順利推動復原重建。 

    三、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一）防災意識之提昇 

          各機關單位應蒐集風災與水災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 

          害事例，研擬災害防救對策；訂定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 

          實施計畫，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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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救及救人基本防災理念。 

    （二）防災知識之推廣 

        1.各機關單位應進行風災與水災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 

          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眾準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 

          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2.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三）防災訓練之實施 

        1.各機關單位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2.事先模擬風災與水災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 

          相關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 

    四、風災與水災對策之研究與觀測 

各機關單位應依以往之風災與水災災例與所蒐集相關情資，進

行受災原因分析，檢討現行措施。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一、災前應變 

    （一）依氣象預報警訊，對可能發生水患、土石流災害地區實施 

          警戒；研判可能發生危害時，應對居民進行避難勸告或指 

          示勸離。 

    （二）有災害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收容場所並告知民 

          眾。 

    二、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1.各機關單位於災害發生初期，應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狀 

          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醫療機構療傷人數情況等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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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災害發生初期即時透過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 

          情蒐集及損失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3.各機關單位應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運 

          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有關機關。 

    （二）通訊之確保 

        1.各機關單位在災害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設 

          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為通訊良好運作。 

        2.各機關單位在災害發生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 

          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 

    三、緊急應變體制 

    （一）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在風災與水災有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二）跨鄉鎮市之支援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 

          近地方政府支援。 

    （三）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視災害規模，主動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 

          狀況，迅即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害現 

          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所。 

    （四）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災害應變中心應隨時將所蒐集之重大災情資料及實施災害 

          應變措施情形報告指揮官（鄉長）。 

    （五）國軍之支援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應依申 

          請管道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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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動員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四、災害擴大與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排水措施 

          因風災與水災造成淹水時，應立即採取排水措施；對受損 

          防洪排水設施，亦應進行緊急修復。 

    （二）坡地災害防範措施 

          為防止、減輕風災與水災引起坡地災害，在風災與水災發 

          生時，判斷有危害之虞時，應立即通報各級災害防救相關 

          機關及當地居民採取適當之警戒避難措施。 

    （三）墬落物災害防範措施 

          為防止路樹、廣告招牌、鷹架等造成二次災害，應採取適 

          當之防範措施。 

    五、搜救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1.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得協助有關機 

          關進行災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2.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 

          前往，必要時得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民間搜救裝備，以 

          利搜救行動。 

    （二）醫療救護 

        1.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治傷患。 

        2.公立醫療機構應對其建築物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復，必 

          要時得要求相關業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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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災害應變中心應依災情狀況，統合協調災區醫療作業。 

        4.必要時得請求未受災地方政府之醫療機構協助運送傷病患 

          就醫。 

    六、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1.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 

          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 

          施，以利緊急運送。 

        2.運送對象之設定 

       （1）第一階段 

           A、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人員、物資。 

           B、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員、物資。 

           C、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自來水、 

            瓦斯等設施確保所需人員及初期應變措施必要的人員、 

            物資。 

           D、後送傷患。 

           E、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 

              所需人員、物資。 

       （2）第二階段 

           A、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B、食物、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物資。 

       （3）第三階段 

           A、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B、災後復原所需人員、物資。 

           C、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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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1.確保交通運輸暢通係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成功與否之關鍵， 

          各相關機關單位應統合協調有關交通暢通事宜。 

        2.道路交通之管制 

       （1）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的 

            交通管制，並在災區外周邊地方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 

            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2）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 

            警車引導等措施。 

        3.道路之緊急修復 

       （1）各道路管理機關於災害發生時，應掌握所管道路毀損狀 

            況，移除道路障礙物，並對緊急運送路線優先實施緊急 

            修復。 

       （2）各機關單位應將道路毀損狀況及修復情形通報災害應變 

            中心。 

    （三）緊急運送與燃料供應之確保 

        1.視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或災害 

          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2.申請燃料事業與運輸業協助災時燃料儲備與供應事宜。 

    七、避難收容 

    （一）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災害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之 

          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必提供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危險 

          處所、災害概況及其他有利避難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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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避難場所 

        1.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民眾周知； 

          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2.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 

          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必要時得請求鄰近 

          機關之支援。 

        3.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訊，並 

          維護避難場所良好生活環境。 

    （三）臨時收容所 

        1.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上級政府相關機關協商 

          後設置之，設置時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助災民遷入。 

        2.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透過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有關之機關請求 

          調度供應。 

    （四）跨鄉鎮市避難收容 

          依受災民眾的避難、收容情況研判，有必要辦理災區外之 

          跨鄉鎮市避難收容時，得透過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避 

          難收容有關之機關請求支援。 

    （五）弱勢族群照護 

        1.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 

          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構。 

        2.對受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 

          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並進行心裡輔導以安撫學童心理。 

    八、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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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應變中心應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 

          品調度、供應之整體協調事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或縣災害應 

          變中心調度。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民間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 

          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九、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一）衛生保健 

        1.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劇變而影響 

          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充分掌 

          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並考量醫療救護站之設置。 

        2.規劃調派衛生所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並執行災區衛生 

          保健活動。 

        3.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 

          物及垃圾之處理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生整潔。 

    （二）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必要時得 

          請求相關機關協助。 

    （三）罹難者屍體處理 

          即時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 

          妥適處理遺物，實施靈柩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 

          護，必要時得請求鄰近地方政府協助。 

    十、社會秩序之維持及物價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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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會秩序之維持 

          地區警察機關，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聯防、警戒 

          及維持社會治安的措施。 

    （二）物價之安定 

          進行市場監視，防止生活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居 

          奇、哄抬物價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法，應依法嚴懲。 

  十一、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 

          所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 

          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復，以防止二次災害，  

          並確保災民之生活。 

  十二、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災情之傳達 

          各相關機關單位，應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 

          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公 

          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所 

          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災民。 

    （二）災情之諮詢 

          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電話窗口。 

  十三、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平時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 

           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並建置受理志工協助 

           之體制。 

     （二）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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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之 

           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 

           傳達。 

     （三）捐助之處理 

           接受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成立有關管 

             理委員會處理之。 

第三節 災後復原重建 

     一、災區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一）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 

           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以謀求更耐風災與水災城鄉建設中之中 

           長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二）復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尊重受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的實施受災區之復原重建，並 

           依需要請求上級政府支援之。 

     （三）財政、金融措施之支援 

           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及重建工作，如需龐大費 

           用，應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緊急復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 

           人員之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為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 

           設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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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等事項。 

     （三）緊急復原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  

           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四）災區之整潔 

          應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 

          最終處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 

          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 

          作業人員之健康。 

    三、計畫性復原重建 

    （一）重建計畫體制之建構 

          建構執行重建計畫之體制，必要時得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耐風災與水災城鄉之營造 

          進行重建工作時，應以安全及舒適的城鄉環境為目標。重 

          建對策應以耐風災、水災為考量，加強災害潛勢地區之建 

          築物、道路、橋樑與維生管線、通訊設施等之安全性，並 

          規劃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及防災據點。 

    （三）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重建時，應憑藉整體性都市計畫、土地重劃與社區開發之 

          實施，進行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四）重建方向之整合 

          辦理重建時，需與當地居民協商座談，瞭解居民對新城鄉 

          的展望，進行重建方向之整合，形成目標共識；謀求居民 

          之適當參與，並使其瞭解計畫步驟、期程、進度等重建狀 

          況。 



45 

    （五）安全衛生措施 

          進行復原重建時，為確保工作人員健康，應採取妥當之安 

          全衛生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 

    四、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一）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災害發生後，立即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災情勘查、鑑定， 

          並儘速建立核發受災證明書的體制，將受災證明書發與受 

          災者；專業技術人員不足時得向上級政府有關機關請求或 

          協調相關公會支援協助。 

    （二）生活必需資金之核發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 

          發予災害慰問金、生活補助金等各種生活必需資金，藉以 

          支援災民重建。 

    （三）稅捐之減免或緩徵 

          協助辦理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 

    （四）災民負擔之減輕 

          視狀況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 

          惠、醫療健保費用補助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 

          至於對受災之勞動者，採取維持僱用或辦理職業仲介。 

    （五）災民之低利貸款 

          視災區受災情形，得協調金融機構展延災民之貸款本金及 

          利息。 

    （六）居家生活之維持 

          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等，以協助災 

          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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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財源之籌措 

          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 

          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 

          籌措財源因應。 

    （八）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 

          災民周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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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震災防救對策 

第一節 災害預防 

     一、減災 

      （一）鄉土與城鄉之營造 

          1.藉由土地重劃、地區開發、老舊社區更新，強化建築物 

            或公共設施的耐震性、防火性，以建構整體性之耐震都 

            市。 

          2.積極整備供避難路線、避難處所及防災據點使用之基礎 

            設施。 

          3.設置重要設施時應考量土壤液化並盡量避開斷層帶。 

      （二）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之強化 

            從事公路、隧道、橋樑等主要交通及電信通訊設施、資 

            訊網路之整備時，應有耐震之安全考量及替代性之確保 

            措施。 

      （三）維生管線設施機能之確保 

            相關公共事業對自來水、電力等維生管線設施，應有耐 

            震之安全考量，同時應有系統多元化、據點分散化及替 

            代措施之規劃與建置。 

      （四）建築及設施之確保 

          1.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學校、醫療、 

            警察、消防等緊急應變之重要設施，應強化其耐震能力 

            並確保其使用機能。 

          2.積極推動現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對策。 

      二、整備 

      （一）應變機制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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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訂定緊急動員計畫，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 

            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事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2.加強災害應變中心（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及抗震性； 

            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 

            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二）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1.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 

            報聯繫體制。 

          2.通訊設施之確保 

            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各級災 

            害應變中心及防災有關機關。 

          3.災情分析應用 

            平時應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並透 

            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查閱。 

      （三）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1.各編組平時應整備各種災害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所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2.各編組應整備災時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訂定救護指揮 

            與醫療機構間之通報程序，規範處理大量傷患時醫護人 

            員之任務分工，並定期實施演練。 

          3.火災搶救 

         （1）為因應地震火災，除消防栓外，平時因加強蓄水池之 

              整備，海水、河川等自然水源之運用，物求消防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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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樣化及適當配置。 

         （2）平時應加強義消及社區災害防救組織編組與演練。 

      （四）緊急運送 

          1.為辦理災害應變之緊急運送，應規劃運送設施、運送據 

            點（車站、市場等）與有關替代方案。此外對運送系統 

            應考量其耐震之安全性，且應協同有關機關建立緊急運 

            送網路，並週知有關機關。 

          2.各編組應整備災害發生後進行道路障礙物移除及緊急修 

            復所需人員、器材、設備，並與維修業者訂定支援協定。 

          3.因事先與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五）避難收容 

          1.應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是當地點 

            作為災民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眾週知，並定期 

            動員居民進行防震演練，對老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 

            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2.於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 

            與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 

            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3.訂定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六）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 

            設施之儲備與調度時宜。 

      （七）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 

            各相關單位應推估所管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之可能災 

            損，事先整備緊急復原及供應之措施，並與相關業者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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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支援協定。 

      （八）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便迅 

            速傳達相關災害之資訊，並對受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 

      （九）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相關單位應整備防止餘震造成二次災害之體制，並儲 

            備必要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具。 

      （十）災害防救有關機關之演習、訓練 

          1.各機關單位應密切聯繫，模擬大規模震災實施演習、訓 

            練。 

          2.各機關單位應與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3.各相關單位辦理災害演練時，應模擬各種震災狀況，以 

            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工作災害防 

            救之參考。 

    （十一）災後復原重建 

            各相關單位應事先整備各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建築 

            物、設施、地下埋設物等資料與測量圖面、資訊圖面等 

            資料之保存及其支援系統），以順利推動復原重建。 

      三、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一）防災意識之提昇 

  各機關單位應蒐集地震災害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地 

  震災害事例，研擬地震災害防救對策；訂定地震災害防 

            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 

            念，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基本防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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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災知識之推廣 

          1.各機關單位應進行震災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 

            分析，適時告知民眾準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 

            導地震實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2.各級學校從事地震防災知識教育。 

      （三）防災訓練之實施 

          1.各機關單位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2.事先模擬地震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  

            相關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 

      四、震災對策之研究與觀測 

      （一）資料之蒐集、建置 

            各機關單位應加強有關地震災害及地震防災基本資料之 

            蒐集及建置。 

      （二）災例之蒐集、分析 

            各機單位應依以往之震災災例與所蒐集相關情資，進行 

            受災原因分析，檢討現行措施。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一、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1.各機關單位於震災發生初期，應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狀 

             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醫療機構療傷人數情況等相關 

             資訊。 

           2.於震災發生初期即時透過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 

             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3.各機關單位應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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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有關機關。 

       （二）通訊之確保 

           1.各機關單位在震災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 

             設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為通訊良好運作。 

           2.各機關單位在災害發生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 

             並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 

 二、緊急應變體制 

       （一）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本所在地震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二）跨鄉鎮市之支援 

             視震災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 

             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三）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視震災規模，主動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區現場，以掌握災 

             害狀況，迅即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 

             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所。 

       （四）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災害應變中心應隨時將所蒐集之重大災情資料及實施 

             災害應變措施情形報告指揮官（鄉長）。 

       （五）國軍之支援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應依 

             申請管道申請。 

       （六）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動 

             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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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1.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得協助有 

             關機關進行災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2.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 

             攜帶前往，必要時得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民間搜救裝 

             備，以利搜救行動。 

       （二）醫療救護 

           1.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治傷患。 

           2.公立醫療機構應對其建築物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 

             復，必要時得要求相關業者協助。 

           3.災害應變中心應依災情狀況，統合協調災區醫療作業。 

           4.必要時得請求未受災地方政府之醫療機構協助運送傷 

             病患就醫。 

       （三）火災搶救 

             消防單位應迅速掌握轄區內火災狀況，部署適當救災人 

             車。大規模火災時，應優先決定最重要防禦地區，並請 

             求其他消防單位支援，必要時得請求國軍支援協助。 

 四、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1.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 

             實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 

             通設施，以利緊急運送。 

           2.運送對象之設定 

          （1）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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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人員、物資。 

              B、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員、物資。 

C、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自來 

   水、瓦斯等設施確保所需人員及初期應變措施必要 

   的人員、物資。 

              D、後送傷患。 

E、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 

   制所需人員、物資。 

          （2）第二階段 

              A、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B、食物、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物資。 

          （3）第三階段 

              A、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B、災後復原所需人員、物資。 

              C、生活必需品。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1、確保交通運輸暢通係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成功與否之關 

             鍵，各相關機關單位應統合協調有關交通暢通事宜。 

          2、道路交通之管制 

          （1）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 

               的交通管制，並在災區外周邊地方警察機關或義交的 

 協助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2）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 

               用警車引導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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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道路之緊急修復 

          （1）各道路管理機關於震災發生時，應掌握所管道路毀損 

               狀況，移除道路障礙物，並對緊急運送路線優先實施 

               緊急修復。 

          （2）各機關單位應將道路毀損狀況及修復情形通報災害應 

               變中心。 

       （三）緊急運送與燃料供應之確保 

          1、視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或 

             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2、申請燃料事業與運輸業協助災時燃料儲備與供應事宜。 

 五、避難收容 

（一）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震災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 

             之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必提供避難場所、避難路線、 

             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他有利避難之資訊。 

       （二）避難場所 

           1、震災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民眾周  

              知；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2、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達、食物 

              及飲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必要時得 

              請求鄰近機關之支援。 

           3、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 

              訊，並維護避難場所良好生活環境。 

        （三）臨時收容所 

           1、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上級政府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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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商後設置之，設置時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助災 

              民遷入。 

           2、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透過 

        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有關之  

        機關請求調度供應。 

        （四）跨鄉鎮市避難收容 

依受災民眾的避難、收容情況研判，有必要辦理災區外之

跨鄉鎮市避難收容時，得透過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避

難收容有關之機關請求支援。 

        （五）弱勢族群照護 

           1、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 

              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構。 

           2、對受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 

              時教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並進行心裡輔導以安撫 

              學童心理。 

  六、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災害應變中心應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 

              必需品調度、供應之整體協調事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或縣災 

              害應變中心調度。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民間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 

              材及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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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一）衛生保健 

           1、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劇變而 

              影響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 

              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並考量醫療救護站 

              之設置。 

           2、規劃調派衛生所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並執行災區 

              衛生保健活動。 

           3、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 

              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生 

              整潔。 

        （二）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必要時得

請求相關機關協助。 

        （三）罹難者屍體處理 

即時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

妥適處理遺物，實施靈柩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

護，必要時得請求鄰近地方政府協助。 

  八、社會秩序之維持及物價之安定 

        （一）社會秩序之維持 

地區警察機關，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聯防、警戒

及維持社會治安的措施。 

        （二）物價之安定 

進行市場監視，防止生活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居

奇、哄抬物價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法，應依法嚴懲。 

  九、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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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災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 

     檢查所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 

     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復，以 

     防止二次災害，並確保災民之生活。 

  十、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災情之傳達 

各相關機關單位，應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

助，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

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

所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災民。 

        （二）災情之諮詢 

              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電話窗口。 

      十一、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警戒避難措施 

動員或徵調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對可能因地震引起的地層

下陷、土石流、山崩地裂、道路、橋樑斷裂倒塌、管線設

施斷裂洩漏引發火災、爆炸或有毒氣體污染，及發生建築

物龜裂、傾斜等狀況之危險場所進行檢測，對於研判為危

險性高之場所，應通知相關機關及居民實施警戒或避難措

施。 

        （二）毀壞建築物或構造物之因應措施 

相關機關對地震造成建築物、構造物等毀壞的相關事宜，

應徵調相關公會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針對受災建築物之危

險度進行緊急鑑定，並施行緊急拆除、補強措施。 

        （三）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各相關單位，為防止危險物及有害物外漏，應進行設施緊

急檢測、補強措施。有發生外洩之虞時，應立即通報相關

單位，並進行環境監測等防止污染擴大之措施。 

十二、支援協助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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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平時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

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對等，建立聯繫管道並建置受理志工

協助之體制。 

        （二）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

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

體向民眾傳達。 

        （三）捐助之處理 

接受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成立有

關管理委員會處理之。 

第三節 災後復原重建 

  一、災區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一）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

權責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以謀求更耐震城鄉建設中之中

長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二）復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尊重受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的實施受災區之復原重

建，並依需要請求上級政府支援之。 

        （三）財政、金融措施之支援 

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及重建工作，如需龐大

費用，應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緊急復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

技術人員之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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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為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

等設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

序、手續等事項。 

        （三）緊急復原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

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四）災區之整潔 

應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

最終處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

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

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三、計畫性復原重建 

         （一）重建計畫體制之建構 

建構執行重建計畫之體制，必要時得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耐震城鄉之營造 

進行重建工作時，應以安全及舒適的城鄉環境為目標。重

建對策應以耐震為考量，加強地震潛勢地區之建築物、道

路、橋樑與維生管線、通訊設施等之耐震性，並規劃公園、

綠地等開放空間及防災據點。 

         （三）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重建時，應憑藉整體性都市計畫、土地重劃與社區開發之

實施，進行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四）重建方向之整合 

辦理重建時，需與當地居民協商座談，瞭解居民對新城鄉

的展望，進行重建方向之整合，形成目標共識；謀求居民

知識當參與，並使其瞭解計畫步驟、期程、進度等重建狀

況。 

（五）安全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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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復原重建時，為確保工作人員健康，應採取妥當之安

全衛生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 

  四、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一）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災害發生後，立即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災情勘查、鑑

定，並儘速建立核發受災證明書的體制，將受災證明抒發

與受災者；專業技術人員不足時得向上級政府有關機關請

求或協調相關公會支援協助。 

（二）生活必需資金之核發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

發予災害慰問金、生活補助金等各種生活必需資金，藉以

支援災民重建。 

（三）稅捐之減免或緩徵 

協助辦理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 

（四）災民負擔之減輕 

視狀況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

惠、醫療健保費用補助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

至於對受災之勞動者，採取維持僱用或辦理職業仲介。 

（五）災民之低利貸款 

視災區受災情形，得協調金融機構展延災民之貸款本金及

利息。 

（六）居家生活之維持 

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等，以協助災

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七）財源之籌措 

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

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

籌措財源因應。 

（八）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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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

災民周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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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類型災害防救共通對策 

第一節 災害預防 

    一、減災 

    （一）建設防災之鄉土 

        1.訂定有關綜合性發展計畫時應充分考量各類型災害之防 

          範，以有效保護鄉土及民眾之安全。 

        2.從事道路、隧道、橋樑等主要交通及電信通訊設施資訊網 

          路之整備時，應有防災之安全考量。 

    （二）建設防災之城鄉 

        1.考慮地區災害潛勢特性透過土地利用之規劃，建造一個較 

          安全的城鄉；積極規劃避難處所、避難路線、防災據點等 

          防災因應措施設施。 

        2.加強推動住宅、重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工作。 

        3.各機關單位應確保電力、電信及廢棄物處理設施之安全， 

          並規劃多元替代方案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措施。 

    二、整備 

    （一）應變機制之建立 

        1.訂定緊急動員計畫，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 

          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 

          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2.建置搜救組織以支援人命搜救。 

        3.加強災害應變中心（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災性之 

          措施；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 

          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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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1.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報 

          聯繫體制。 

        2.通訊設施之確保 

          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各級災害 

          應變中心及防災有關機關。 

        3.災情分析應用 

          平時應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並透 

          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查閱。 

    （三）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1.各機關單位平時應整備各種災害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滅 

          火所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2.應整備災時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訂定救護指揮與醫療機 

          構間之通報程序，規範處理大量傷患時醫護人員之任務分 

          工，並定期實施演練。 

        3.火災搶救 

       （1）為因應火災，除消防栓外，平時應加強蓄水池之整備， 

            海水、河川等自然水源之運用，務求消防水源多樣化及 

            適當配置。 

       （2）平時加強義消及社區災害防救組織的編組演練。 

       （3）不斷充實消防機關之消防車輛裝備及器材。 

    （四）緊急運送 

        1.為辦理災害應變之緊急運送，應規劃運送設施、運送據點 

          （集會所或學校）與有關替代方案。此外對運送系統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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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其防災之安全性，且應協同有關機關建立緊急運送網 

          路，並周知有關機關。 

        2.各機關單位應整備災害發生後進行道路障礙物移除及緊急 

          修復所需人員、器材、設備，並與營建維修業者訂定支援 

          協定。 

        3.應事先與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五）避難收容 

        1.應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作 

          為災民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 

          居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 

          應優先協助。 

        2.於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 

          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 

          炊事用具之儲備。 

        3.訂定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六）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應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 

          設施之儲備與調度時宜。 

    （七）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 

          各相關單位應推估所管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之可能災 

          損，事先整備緊急復原及供應之措施，並與相關業者訂定 

          支援協定。 

    （八）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便迅速 

          傳達相關災害之資訊，並對受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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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相關單位應充實與維護必要裝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 

          具，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十）災害防救有關機關之演習、訓練 

        1.各機關單位應密切聯繫，模擬大規模災害實施演習、訓練。 

        2.各機關單位應與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3.各相關單位辦理防災演練時，應模擬各種災害狀況，以強 

          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作災害防 救之  

          參考。 

  （十一）災後復原重建 

          各相關單位應事先整備各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建築物、 

          設施、地下埋設物等資料與測量圖面、資訊圖面等資料之 

          保存及其支援系統），以順利推動復原重建。 

    三、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一）防災意識之提昇 

          各機關單位應蒐集各類災害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 

          事例，研擬災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 

          生狀況，訂定各類型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分階段 

          執行；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自保自救 

          及救人基本防災理念。 

    （二）防災知識之推廣 

        1.各機關單位應進行各類型災害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 

          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眾準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 

          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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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推動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三）防災訓練之實施 

        1.各機關單位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2.事先模擬各類型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 

          相關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 

第二節 災害緊急應變    

    一、災前應變 

（一）災害預報及警報發布、傳遞 

          各機關單位應掌握災害發生的徵兆，迅速且確實把災害可 

能發生之訊息傳達給民眾。 

（二）居民避難引導 

對於可能發生災害之地區，應視災害規模進行警戒區域劃 

定、民眾避難之勸告或指示撤離等措施。 

二、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1.各機關單位於災害發生初期，應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狀 

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醫療機構療傷人數情況等相關資 

訊。 

2.於災害發生初期即時透過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 

情蒐集及損失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3.各機關單位應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運 

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有關機關。 

（二）通訊之確保 

1.各機關單位在災害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設 

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為通訊良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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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機關單位在災害發生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 

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 

三、緊急應變體制 

    （一）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在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二）跨鄉鎮市之支援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 

          近地方政府支援。 

    （三）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視災害規模，主動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 

          狀況，迅即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害現 

          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所。 

    （四）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災害應變中心應隨時將所蒐集之重大災情資料及實施災害 

          應變措施情形報告指揮官（鄉長）。 

    （五）國軍之支援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應依申 

          請管道申請。 

    （六）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動員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四、二次災害之防止 

          各機關單位於災害發生時，為防止災害擴大或產生二次災 

          害應採取必要防止措施。 

    五、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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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搜救 

        1.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得協助有關機 

          關進行災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2.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 

          前往，必要時得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民間搜救裝備，以 

          利搜救行動。 

    （二）醫療救護 

        1.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治傷患。 

        2.公立醫療機構應對其建築物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復，必 

          要時得要求相關業者協助。 

        3.災害應變中心應依災情狀況，統合協調災區醫療作業。 

        4.必要時得請求未受災地方政府之醫療機構協助運送傷病患 

          就醫。 

    （三）火災搶救 

          消防單位應迅速掌握轄區內火災狀況，部署適當救災人 

          車。大規模火災時，應優先決定最重要防禦地區，並請求 

          其他消防單位支援，必要時得請求國軍支援協助。 

    六、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1.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 

          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 

          施，以利緊急運送。 

        2.運送對象之設定 

       （1）第一階段 

           A、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人員、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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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員、物資。 

           C、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自來水、 

              瓦斯等設施確保所需人員及初期應變措施必要的人 

              員、物資。 

           D、後送傷患。 

           E、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 

              所需人員、物資。 

       （2）第二階段 

           A、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B、食物、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物資。 

       （3）第三階段 

           A、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B、災後復原所需人員、物資。 

           C、生活必需品。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1.確保交通運輸暢通係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成功與否之關鍵， 

          各相關機關單位應統合協調有關交通暢通事宜。 

        2.道路交通之管制 

       （1）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的 

 交通管制，並在災區外周邊地方警察機關或義交的協助  

 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2）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3）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 

            警車引導等措施。 

        3.道路之緊急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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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道路管理機關於災害發生時，應掌握所管道路毀損狀 

            況，移除道路障礙物，並對緊急運送路線優先實施緊急 

            修復。 

       （2）各機關單位應將道路毀損狀況及修復情形通報災害應變 

            中心。 

    （三）緊急運送與燃料供應之確保 

        1.視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或災 

          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2.申請燃料事業與運輸業協助災時燃料儲備與供應事宜。 

    七、避難收容 

    （一）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災害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之 

          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必提供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危險 

          處所、災害概況及其他有利避難之資訊。 

    （二）避難場所 

        1.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民眾周知； 

          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2.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 

          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必要時得請求鄰近 

          機關之支援。 

        3.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訊，並 

          維護避難場所良好生活環境。 

    （三）臨時收容所 

        1.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上級政府相關機關協商 

          後設置之，設置時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助災民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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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透過縣災 

          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有關之機關請求 

          調度供應。 

    （四）跨鄉鎮市避難收容 

          依受災民眾的避難、收容情況研判，有必要辦理災區外之 

          跨鄉鎮市避難收容時，得透過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避 

          難收容有關之機關請求支援。 

    （五）弱勢族群照護 

        1.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 

          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構。 

        2.對受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 

          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並進行心裡輔導以安撫學童心理。 

    八、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災害應變中心應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 

          品調度、供應之整體協調事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或縣災害應 

          變中心調度。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民間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 

          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九、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一）衛生保健 

        1.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劇變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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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充分掌 

          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並考量醫療救護站之設置。 

        2.規劃調派衛生所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並執行災區衛生 

          保健活動。 

        3.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 

          物及垃圾之處理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生整潔。 

    （二）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必要時得 

          請求相關機關協助。 

    （三）罹難者屍體處理 

          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妥適處理遺物，實施靈柩之調 

          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護，必要時得請求鄰近地方政 

          府協助。即時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處理。 

    十、社會秩序之維持及物價之安定 

    （一）社會秩序之維持 

          地區警察機關，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聯防、警戒 

          及維持社會治安的措施。 

    （二）物價之安定 

          進行市場監視，防止生活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居 

          奇、哄抬物價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法，應依法嚴懲。 

  十一、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 

          所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 

          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復，以防止二次災害， 

          並確保災民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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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災情之傳達 

          各相關機關單位，應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 

          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公 

          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所 

          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災民。 

    （二）災情之諮詢 

          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電話窗口。 

  十三、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平時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 

          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並建置受理志工 

          協助之體制。 

    （二）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 

          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 

          體向民眾傳達。 

    （三）捐助之處理 

          接受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成立有 

          關管理委員會處理之。 

第三節 災後復原重建 

    一、災區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一）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 

          權責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以謀求更耐災城鄉建設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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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二）復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尊重受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的實施受災區之復原重 

          建，並依需要請求上級政府支援之。 

    （三）財政、金融措施之支援 

          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及重建工作，如需龐大 

          費用，應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緊急復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 

          技術人員之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為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 

          等設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 

          序、手續等事項。 

    （三）緊急復原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 

          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四）災區之整潔 

          應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 

          最終處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 

          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 

          作業人員之健康。 

    三、計畫性復原重建 

    （一）重建計畫體制之建構 



76 

          建構執行重建計畫之體制，必要時得請上級政府支援。 

    （二）耐災城鄉之營造 

          進行重建工作時，應以安全及舒適的城鄉環境為目標。重 

          建對策應以耐災害為考量，加強災害潛勢地區之建築物、 

          道路、橋樑 與維生管線、通訊設施等之安全性，並規劃公 

          園、綠地等開放空間及防災據點。 

    （三）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重建時，應憑藉整體性都市計畫、土地重劃與社區開發之 

          實施，進行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四）重建方向之整合 

          辦理重建時，需與當地居民協商座談，瞭解居民對新城鄉 

          的展望，進行重建方向之整合，形成目標共識；謀求居民 

          之適當參與，並使其瞭解計畫步驟、期程、進度等重建狀 

          況。 

    （五）安全衛生措施 

          進行復原重建時，為確保工作人員健康，應採取妥當之安 

          全衛生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 

    四、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一）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災害發生後，立即派遣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災情勘查、鑑定， 

          並儘速建立核發受災證明書的體制，將受災證明書發與受 

          災者；專業技術人員不足時得向上級政府有關機關請求或 

          協調相關公會支援協助。 

    （二）生活必需資金之核發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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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予災害慰問金、生活補助金等各種生活必需資金，藉以 

          支援災民重建。 

    （三）稅捐之減免或緩徵 

          協助辦理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 

    （四）災民負擔之減輕 

          視狀況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 

          惠、醫療健保費用補助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 

          至於對受災之勞動者，採取維持僱用或辦理職業仲介。 

    （五）災民之低利貸款 

          視災區受災情形，得協調金融機構展延災民之貸款本金及 

          利息。 

    （六）居家生活之維持 

          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等，以協助災 

          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七）財源之籌措 

          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 

          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 

          籌措財源因應。 

    （八）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 

          災民周知；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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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災變管理 

當災害發生後即刻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各緊急應變小組立即進駐，由

指揮官責成各組確依本計畫實施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必要

時得請求上級災害應變中心提供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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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 

一、來義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推動災害之防救，特依災害防救法 

第十條規定，設置來義鄉災害防救會報（以下簡稱為會報）。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1.核定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3.推動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4.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5.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分別由本鄉鄉長、秘書兼任；委員

十八人，由本所各課室、警察、衛生、消防及各公共事業單位派兼。 

    1.本所民政課課長 

    2.本所財經課課長 

    3.本所農觀課課長 

    4.本所行政課課長 

    5.本所社會課課長 

    6.本所人事室主任 

    7.本所主計室主任 

    8.本所幼兒園園長 

    9.本所圖書館館長 

   10.本所殯葬管理所所長 

   11.本所清潔隊隊長 

   12.台灣電力公司萬巒服務所所長 

   13.中華電信公司屏東區營運處經理 

   14.自來水公司第七管理處東港營業所所長 

   15.來義鄉衛生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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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潮州分局來義分駐所所長 

   17.屏東縣消防局第二大隊來義消防分隊分隊長 

   18.潮州戶政事務所主任 

四、本會報每年汛期前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由召 

    集人召集之，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本所秘書）、本鄉 

    鄉長、秘書均未能出席時，由本所民政課課長辦理。 

五、本會報業務承辦人由本所民政課辦理。 

六、本會報委員均為無給職。 

七、本會報決議事項，以來義鄉公所名義行之。 

八、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所民政課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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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任務： 

        來義鄉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推行及控管各種災害防救應變

措施，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設置「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其任務如下： 

    （一）加強災害防就相關單位之協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 

變措施。 

    （二）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 

理。 

    （三）災情之蒐集、評估、彙整及報告事項。 

    （四）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查、支援事項。 

    （五）推動其他有關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三、成立、撤除時機： 

    （一）成立時機： 

          1.奉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或本鄉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 

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或鄉長認為有必要採取預防災 

害之應變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時，立即成立本中心。 

          2.本中心成立時，各參與編組作業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單位 

應同時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執行本中心所交 

付之災害搶救任務，或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 

防救事項。 

    （二）撤除時機：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依災害事故排除及善後處理 

情形或災害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大或災情 

已趨緩和時，得指示撤除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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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設等級與時機： 

    （一）開設等級：除颱風災害及本縣水災擴大三級應變分三級開設外， 

                   其他類別災害分一、二級開設。 

          1.一級開設：由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單位主管親自進 

                      駐本中心，展開應變處置。 

          2.二級開設：由來義鄉公所各單位派員進駐本中心，展開先 

                      期應變作業。 

          3.三級開設：由來義鄉公所民政課內部展開先期應變作業。 

    （二）開設時機：除颱風災害及水災得依下列情形分三級開設外，其 

                    他災害由本所各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主官視災 

                    害規模、災情程度或災害演變情形向本中心指揮官 

                    請示後，依序通報分一、二級開設，其撤除時亦同。 

          1.三級開設：(1)本鄉 24小時日累積雨量達三百公釐以上或三  

                         小時累積雨量達一百八十公釐以上，有發生災 

                         害之虞時。 

                     (2)參考其他氣象研究單位資料，本中心認為其有 

                        可能影響本鄉並造成災情之虞時。 

          2.二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劃定本縣全部或部 

                      分地區為警戒區域並預測暴風圈可能侵襲本鄉或 

                      轄內任一土石流潛勢溪達到土石流紅色警戒，有 

                      發生災害之虞時。 

          3.一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劃定本縣全部地區 

                      為警戒區域並預測暴風圈將於六小時後侵襲本 

                      鄉。 

五、開設地點：本中心設於本所二樓會議室，惟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 

得依各種災害之特性建請指揮官臨時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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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組織架構圖及任務編組分工 

 

 

 

 

 

 

 

 

 

 

     （一） 本中心係一臨時成立之任務編組，設指揮官一人，副指揮 

官兼執行秘書一人及其他成員所組成。指揮官由鄉長擔 

任，副指揮官兼執行秘書由本所秘書擔任。中心之成員除 

執行所屬權責之災害防救任務外並須與其他編組成員保 

持密切聯繫，策劃應變對策，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向指 

揮官報告與接受指揮官之指揮。 

     （二） 本中心編組分為八組，其編組成員、任務職責分工暨通 

訊如（附件八）： 

     （三）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爲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 

中心交付任務執行，各參與編組課、室、及警察、消防、衛生、

公共事業單位，應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依各編組

單位所擬定之災害防救計畫採取各項應變措施。 

七、作業程序： 

    （一）本中心成立或撤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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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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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本中心指揮官）下達指示， 

各災害防救會報編組單位應依指示派員進駐或撤離本中 

心作業。 

          2.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報備並鍵入 EMIC 防救災資訊系統。 

    （二）各編組單位派員進駐本中心參與作業後，指揮官或指揮官應 

即召開災害防救準備會議，瞭解各單位緊急應變小組準備情 

形，必指示採取必要相關應變措施。 

    （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應依權責執 

行各項緊急應變措施及掌握相關災情，並隨時向本中心報告 

處置情形。 

    （四）各編組單位進駐本中心之人員，應接受本中心指揮官之指 

揮、協調及整合。 

    （五）各編組單位對被任命為本中心成員，得授予其實施災害應變 

對策所需之權限。但指揮官得指揮該授權成員權限之行使。 

八、爲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各災害防救會報

編組單位應於內部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並建立緊急應變機制： 

        （一）緊急應變小組由各編組單位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召集 

所屬單位及人員予以編組，並擔任該小組業務主管，負 

責該單位與其他災害防救會報成員有關災害防救業務 

聯繫與協調之窗口。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並設置傳真、聯絡電話 

及相關必要設備，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 

電話及通報，對於突發狀況應立即反映與處理。 

        （三）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 

主動互相聯繫協調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 

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措施。 

        （四）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本中心成立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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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為止。 

九、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一）縮小編組時機： 

          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 

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二）撤除時機： 

         1. 奉縣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撤除時。 

         2.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及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依災害 

事故排除及善後處理情形或災害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 

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得指示撤除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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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標準作業程序 

壹、依據： 

  一、民防法 

  二、災害防救法 

  三、屏東縣政府因應天然災害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安置計畫 

  四、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貳、目的：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本鄉重大災害，預防及因應未來災害再 

次發生時，預先做好各項防範措施並加強緊急應變能力、熟 

悉實施要領及在災害發生時，迅速予適當處置，減少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損害。 

參、實施要領： 

  一、災前整備： 

   （一）屏東縣因應莫拉克風災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對象、分級及安置 

         地區一覽表。 

   （二）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天災災害疏散撤離任務編組表。 

   （三）屏東縣來義鄉災民收容作業流程表。 

   （四）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五）屏東縣來義鄉（000颱風）重大災害災民收容人數統計表。 

   （六）屏東縣來義鄉（000颱風）重大災害收容名冊。 

   （七）屏東縣來義鄉收容所檢核表（收容所規劃及設施整備）。 

   （八）屏東縣政府物資補給標準作業程序、農糧署天然災害儲備糧 

         進儲作業。 

   （九）屏東縣來義鄉公所儲備物資及民生用品、開口契約廠商。 

   （十）屏東縣來義鄉各村避難收容處所物資安全存量。 

   （十一）屏東縣來義鄉數戶籍人數名冊。 

   （十二）印製災民收容登記表、災民識別證及張貼懸掛標示牌。 

   （十三）民間資源清冊（志工團體、慈善機構）。 

   （十四）屏東縣來義鄉二次避難安置場所-萬金營區規劃。 

   （十五）屏東縣來義鄉衛生所疏散撤離重症病患安置機構名冊。 

  二、災害應變： 

   （一）收容中心於陸上颱風發佈 2 小時內完成收容所開設及整備。 

   （二）通知收容所任務編組組長及組員報到，並依組別執行任務， 

         以新來義活動中心收容所為例： 

       1.收容所主任：社會課長擔任；副主任：社會課承辦業務擔任。 

       2.登記組：社會課承辦業務擔任組長，組員由社區幹部、生活 

         重建中心志工及戶政人員擔任，審核災民身分及填寫登記表。 

       3.收容編管組：社會課長擔任組長，組員由家婦中心志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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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人員擔任，編造名冊、發給災民識別證、分配寢室（具）、 

         床位、說明收容所生活規定、通報收容人數、資料傳輸及值 

         勤作業。 

       4.物資供應膳食組：社會課課員擔任組長，組員由保育員、勞  

         工服務中心及家婦中心擔任，分配物資，睡袋、草蓆等民生 

         用品、災民供膳（集中供膳）、提供膳食及捐助物資單位登記。 

       5.安全維護組：來義分駐所所長擔任組長，組員由警員及義警 

         擔任，負責收容所安全、安寧維護及災民車輛管制。 

       6.環境衛生組：清潔隊長擔任組長、組員由清潔隊員及短期就 

      業人員擔任，負責收容所環境衛生清潔維護、搬運設備及物 

         資工作。 

       7.心理輔導組：來義衛生所主任擔任組長，組員由醫護人員、 

         生活重建中心及托兒所護士擔任，負責醫療服務、心理及生 

         理服務、高關懷族群收容照顧。 

       8.遣散組：社會課長擔任組長，組員由村長、村幹事及社政人 

         員擔任辦理災民遣散作業（繳回物品及識別證、調查需車輛 

         運送名單、護送人員及收容所復原工作）。 

    三、災後調查、救濟、安置： 

     （一）依據「屏東縣危險區域（村里、部落）因應天然災害緊 

急救濟物資儲存作業要點」：爲因應天然災害發生後， 

危險區域土地位移土石鬆動，致災害來襲時造成聯外道 

路中斷，居民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斷絕，為避免民眾生 

活陷入困境é。 

      （二）依據「屏東縣天然災害救助金核發規定」及「屏東縣申 

請天然災害救助勘查表」，申請房屋毀損安遷救助、淹 

水及傷亡、失蹤等救助。 

      （三）申辦災害救濟慰問金發放。 

      （四）申請「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 

要點」：死亡、失蹤、重傷、安遷、租屋、住戶淹水、失 

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緊急物資賑助。 

      （五）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 

要點」重大災害補助，因風災、水災é，至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者，死亡、失蹤、重傷é。 

      （六）申請行政院勞工勞員會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因天 

然災害災後重建臨時工作（以工代賑）。 

      （七）因道路中斷，物資無法運送時，申請直昇機戴運物資及 

運送傷患、重大病患就診。 

      （八）發佈新聞，請求物資援助，成立捐款專戶，訂定善款使 

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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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急需安置人員，通報社會處緊急安置。 

      （十）申請勞工處志工需求，進入災區協助災民搬運物品及整 

理家園。 

      （十一）運用鄉公所災害準備金，購買物資及民生用品，賑助 

災民。 

肆、參考案例：凡那比颱風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收容救濟組，災害防救 

       過程各階段因應作為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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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支援單位 

來義生活重建中心 

潮州分局來義分駐所、來義鄉衛生所 

來義鄉家婦中心、中華電信屏東營業處 

潮州戶政事務所、新來義部落管理委員會 

管理單位： 

來義鄉災民收容救濟站－社會課 

清潔隊、村辦公處、來義鄉立幼兒園 

 

  

 

 

 

                                        

 組長蕭凱莉 0938202255  組長田陳世凱

0938606413 

 組長簡婕安 0937362700  組長陳俊宏 0919886107  組長曾靖茹 0983003213  組長田惠民 0958212897  組長陳惠娟 0952923190 

 組員許蘭花 0910798329 組員曾美珍 0939279382  組員胡梅芳 0925087635  組員李明財 0970089515  組員許永輝 0919867225  組員連筱筑 7850103  組員高國光 0915723636 

 組員林金梅 0932781842 組員陳恩惠 0980076012  組員李仙女 0963135920  組員張進學 0928353643  組員盧慶財 0980958197  組員曾明娘 0922652709  組員劉英豪 0932884046 

 組員陳國民 0955828769 組員余庭安 0915703591  組員李素容 0912784220  組員徐夢龍 0932061221  組員黃美娘 0921036377  組員高愛珠 0933597138  組員沈義松 0912717768 

 組員沈巧柔 0983093990 組員粱慧惠 0938141265  組員古貴花 0911746886  組員鄭佳龍 0987153594  組員廖自強 0989620834  組員巖愛玲 0961092411  組員連瑞禎 0927692283 

 組員洪恩惠 0926221142 組員洪  琳 0912782329  組員胡曉玲 0982662702  組員邱曉華 0937384221  組員曾偉鈞 0913693959  組員羅姿蘭 0918701730  組員陸旨成 0930203371 

 組員李素英 09172664149 組員高思華 0928784377  組員陳素梅 0980996944  組員鍾壽昌 0921584123  組員王廉峰 0915335039  組員林倩怡 0933697530  組員周榮進 0918680539 

 組員林南花 098753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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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天然災害潛勢嚴重地區災民收容所開設執

行計畫 

壹、依據 

    一、依據災民防救法第二十四條 

    二、依據屏東縣政府因應天然災害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安置計畫。 

  三、依據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爲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後，來義鄉（以下簡稱本鄉）部分地

區與災害發生前或有發生之虞時，可以順利疏散居民，引導

居民至安全避難收容處所，強化應變處理能力。 

二、提升鄉民平時之減災準備及災害來臨時之應變能力，降低災

害對生命，財產之損害。 

參、適用對象 

    指遭受莫拉克颱風及凡娜比颱風災害受創地區及轄內土石流潛勢

區域，應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及避災準備。 

肆、單位任務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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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備註 

（聯絡電話） 

主 任 陳惠娟 社會課課長 
綜理本鄉災民

收容所指揮官 

公：7850251-122 

手機：0952923190 

副主任 田陳世凱 村幹事 

襄助指揮官辦

理 

災民收容事宜 

公：7850251-127 

手機：0938606413 

登記組組長 蕭凱莉 村幹事 

審核災民身分

是否符合收容

條件，如有身分

證或其他文件

均遺失、由村長

或鄰長出具證

明填寫登記表 

公：7850251-125 

手機：0938202255 

登記組組員 許蘭花 
新來義部落管

委會主任委員 

公： 

手機：0910798329 

登記組組員 林金梅 
來義生活重建

中心社工 

公： 

手機：0932781842 

登記組組員 陳國明 
 來義戶政事務 

   所戶籍員 

公：7850096 

手機：0955828769 

登記組組員 沈巧柔 
來義生活重建

中心社工 

公： 

手機：0983093990 

登記組組員 洪恩惠 
來義生活重建

中心社工 

公： 

手機：0926221142 

登記組組員 李素英 
來義生活重建

中心社工 

公： 

手機：0917266419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備註（聯絡

電話） 

收容編管組 

組長 
田陳世凱 村幹事 

災民收容作業

人員憑災民登

記表（第二聯）

辦理編號、登

記編造名冊、

發給災民證，

並 分 配 寢 室

（ 具 ） 床 位

等，將災民編

管名冊二份分

公 ：
7850251-127 

手 機 ：
0938606413 

收容編管組 

組員 
曾美珍 

來義鄉公所 

臨時人員 

公 ：

7850251-124 

手 機 ：
0939279382 

收容編管組 

組員 
陳恩惠 

縣政府國民年金 

服務員 

公 ：
7850251-123 

手 機 ：
0980076012 

收容編管組 余庭安 來義鄉家婦中心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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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社工 別交由物質供

應膳食組及遣

散 組 人 員 處

理。 

手 機 ：
0915703591 

收容編管組 

組員 
梁慧惠 

來義鄉家婦中心 

社工 

公： 

手 機 ：
0938141265 

收容編管組 

組員 
洪  琳 

來義鄉家婦中心 

社工 

公： 

手 機 ：
0912782329 

收容編管組 

組員 
高思華 

來義鄉家婦中心 

社工 

公： 

手 機 ：
0928784377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備註 

（聯絡電話）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長 
簡婕安 書記 

依編管名冊、

分配物資及生

活必須品等，

調查災民受災

狀況、災民可

投靠之親友關

係住址及有無

謀生能力等，

協助救濟物資

之搬運。 

公：7850251-126 

手機：0937362700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胡梅芳 

幼兒園教保

員 

公：7871924 

手機：0925087635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李仙女 

義林托兒所 

保育員 

公：7850799 

手機：0963135920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李素容 

幼兒園教保

員 

公：7871924 

手機：0912784220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古貴花 

義林托兒所 

保育員 

公：7850796 

手機：0911746886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胡曉玲 

來義鄉公所 

臨時人員 

公：7850251-211 

手機：0982662702 

物資供應膳食組  

組員 
 陳素梅 

幼兒園教保

員 

公：7871924 

手機：0980996944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備註 

（聯絡電話） 

安全維護組組長 陳俊宏 來義分駐所 所長 
負責收容

所之安全

及安寧維

公：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安全維護組組員 李明財 來義分駐所 警員 
公：7850206 

手機：09700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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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組組員 徐夢龍 來義分駐所 警員 
護等工作 公：7850206 

手機：0932061221 

安全維護組組員 鄭佳龍 來義分駐所 警員 
公：7850206 

手機：0987153594 

安全維護組組員 邱曉華 來義分駐所 警員 
公：7850206 

手機：0937384221 

安全維護組組員 鍾壽昌 來義分駐所 警員 
公：7850206 

手機：0921584123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

配 

備註 

（聯絡電話） 

環境衛生組組長 曾靖茹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隊長 

負責收

容所環

境衛生

清潔維

護等工

作。 

公：7850251-209 

手機：0983003213 

環境衛生組組員 許永輝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19867225 

環境衛生組組員 盧慶財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80958197 

環境衛生組組員 黃美娘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21036377 

環境衛生組組員 廖自強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89620834 

環境衛生組組員 曾偉鈞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13693959 

環境衛生組組員 王廉峰 
來義鄉公所 

清潔隊員 

公：7850251 

手機：0915335039 

心理輔導組組長 田惠民 來義衛生所主任 

醫 療 服

務 、 心

理 及 生

理 服

務。 

公：7850103 

手機：0958212897 

心理輔導組組員 連筱筑 來義衛生所醫師 
公：7850103 

手機： 

心理輔導組組員 曾明娘 來義衛生所護理長 
公：7850103 

手機：0922652709 

心理輔導組組員 高愛珠 來義衛生所護士 
公：7850103 

手機： 

心理輔導組組員 巖愛玲 來義衛生所護士 
公：7850103 

手機：0961092411 

心理輔導組組長 羅姿蘭 來義鄉立托兒所護士 
公：7850251 

手機：0918701730 

心理輔導組組員 林倩怡 來義生活重建中心主任 
公： 

手機：09336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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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活動中心災民收容所任務編組及人員 

組   別 

（職稱） 
姓   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備註 

（聯絡電話） 

遣散組 

組長 
陳惠娟 社會課課長 

依 調 資 料 編 造

遣散名冊、辦理

災民移轉工作。 

公：7850251-122 

手機：0952923190 

遣散組 

組員 
高國光 來義村村長 

公：7851317 

手機：0915723636 

遣散組 

組員 
劉英豪 義林村村長 

公：7851318 

手機：0932884046 

遣散組 

組員 
沈義松 丹林村村長 

公：7950255 

手機：0912717768 

遣散組 

組員 
連瑞禎 古樓村村長 

公：7850318 

手機：0927692283 

遣散組 

組員 
陸旨成 文樂村村長 

公：7981460 

手機：0930203371 

遣散組 

組員 
周榮進 望嘉村村長 

公：7981459 

手機：0987539355 

遣散組 

組員 
林南花 南和村村長 

公：8791069 

手機：0987539355 

伍、收容與安置： 

    一、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督導收容救濟組，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 2 小時內

完成提供居民收容所開設規劃與整備作業。 

    二、通知聯絡村長、村幹事、來義分駐所、來義衛生所、來義消防分隊協

助廣播宣導當地居民、先將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疏散至收容所（新來

義活動中心）。 

    三、請來義分駐所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之暢通，並設置標誌管

制通行，並派出巡邏災區與收容所安全維護。 

    四、請災民收容所依作業流程規定、登記災民身份、人數，調度發放物資

及分配寢室床位。 

    五、請來義衛生所人員立即派遣醫療人員至災民收容所進行醫療救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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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諮商、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六、協調屏東縣後備指揮部及國軍 333旅（萬金營區）辦理中期安置工作。 

陸、收容所安置回報 

    收容安置狀況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彙整、陳報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再由

屏東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柒、颱風警報解除居民返家機制 

    災害危機解除後，通知居民收容內民眾準備返家，同時請居民配合進行收

容所清潔與復原工作，居民收容所之居民返家機制如下： 

    一、居民自行返家時間：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狀況解除，鄉長宣布居民可返

家時。 

    二、強制居民返家時間：若有民眾家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另行由社會

處進行安置，民眾若無其他原因拒絕返家，經協

調了解確無安置必要，於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撤除

後得即時協調警力強制撤離，以維公共場所秩序。 

    三、災民移轉：若民眾遭蒙災害，由屏東縣政府社會處依個案與輔導及安

置受災民眾無依兒童及少年轄送無依兒童及少年院、老弱

身心障礙疾轉送救濟所等。 

  ʆ附則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依本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或防災業務計畫執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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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人員緊急動員機制 

一、緊急應變小組由各編組單位指派人員擔任召集人，召集所屬單位及人員予

以編組，並擔任該小組業務主管，負責該單位與其他災害防救會報成員有

關災害防救業務聯繫與協調之窗口。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並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要設備，

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通報，對於突發狀況應立即

反映與處理。 

三、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相聯繫協調

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

緊急措施。 

四、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本中心成立後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持續運作至災害

狀況解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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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壹、目的：為期使本鄉防災業務不因人事更迭業務無法銜接以及災害應變中心

各編組單位於災後發生時能夠迅速掌握災情狀況統籌救災已降低災情事故，有

效執行各項災情善後處理工作，以發揮整體救災效率。 

貳、依據：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參、成員：來義鄉災害防救會報各編組單位（詳來義鄉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

規定） 

肆、程序： 

步驟 工作項目內容 說明 準備文件 

1 成立作業 

奉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

立本鄉全部或部分地區有

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

時，認為有必要採取預防災

害之應變措施或災害應變

對策時，立即成立。 

1. 災害應變中心回（通）

報單 

2. 開啟 EMIC 防救災資

訊系統 

3. 簡訊或通報編組單位

進駐紀錄表 

4. 氣象資料 

2 進駐作業 

依據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之規定，視開設等

級採取 1.內部展開先期應

變作業；或 2.進駐本中心應

變。 

1. 應變中心人員簽到簿 

2. 應變中心電話紀錄表 

3. 專責人員緊急聯繫電

話表 

3 
災情通報、登記、

處理作業 

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執勤人

員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村

長、村幹事或民眾來電通報

災情時予以登記彙整及登

錄 EMIC 防救災資訊系統

並通報權責單位儘速處理

及回報處理狀況。 

1. 村幹事災情查報聯絡

電話 

2. 撤離（收容）人數統

計表及名冊 

3. 申請國軍支援需求表 

4. 屏東縣民政處災情彙

整表 

5. 災情統計表及重要事

項交代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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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來義鄉災情彙集、通

報、搶修（救）運作

圖 

4 撤除作業 

1.奉縣災害應變中心通知

撤除時。 

2.指揮官依災害事故排除

及善後處理情形或災害

危害程度，認其為害不至

擴大或災情以趨勢緩和

時，得指示撤除本中心。 

1.災害應變中心回（通）

報單及登錄 

  EMIC 防救災資訊系統 

2.氣象資料 

 

伍、本標準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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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天然災害潛勢嚴重地區疏散撤離安置計畫 

壹、依據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七四條 

貳、目的 

一、為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後，來義鄉(以下簡稱本鄉)部分地區與災害發生前或

有發生之虞時，可以順利疏散居民，引導居民至安全避難收容處所，強化

應變處理能力。 

二、提升鄉民平時之減災準備及災害來臨時之應變能力，降低災害對生命，財

產之損害。 

参、適用對象 

指九十八年八月八日遭受莫拉克颱風災害嚴重地區，因保全居民的安

全措施尚未完工，土石流潛勢區或地質潛在危害的地區及因地質敏感危害

逃生運輸而易形成孤島效應的地區，應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及避災準備。 

屬於莫拉克風災受災嚴重地區分類如下： 

(一)災修工程未及完工潛在危險地區：來義村、義林村(含大後社區)及丹林村

(五、六鄰)。 

(二)土石流潛勢區或土質危害潛在地區:望嘉村及文樂村。 

(三)孤島效應地區:義林村(大後社區)。 

(四)撤離分級及安置地點： 

  1 優先撤離：老弱或慢性疾病患者，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超大豪雨發布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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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氣象局資料研判結果有撤離必要者，即行撤離。 

  2 避災撤離：一般民眾於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超大豪雨發布時，及依據氣象資

料研判結果，有撤離必要及安全警戒防護標準(如:河川水位、崩塌

及土石流警戒等)達啟動者，即行撤離。 

  3 強制撤離：本縣災害應變中心及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綜合災害分析研判有危急

之虞或安全警戒已達於防護標準時，本鄉公所、村、警戒單位實

施強制撤離。 

  4 緊急避難：災害時不願撤離者或狀況已無法安全疏散之民眾，暫於社區內警

急避難處所進行避難。 

(五)收容安置地點及集結處(對象為災害潛勢嚴重地區) 

  1.來義村：短期避難-新來義活動中心 

中期收容-萬金營區 

集結處-信義派出所 

  2.義林村：短期避難-新來義活動中心 

中期收容-萬金營區 

集結處-義林集會所 

  3.丹林村(5~6鄰)：短期避難-新來義活動中心 

中期收容-萬金營區 

集結處-喜樂發發社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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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單位與分工 

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土石流潛勢地區疏散撤離安置計畫 

各單位工作事項一覽表 
單  位 工  作  事  項 備註 

來義鄉災害應

變中心指揮官

或代理人 

一、 依據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雨量資

訊或鄉境現地河川水位狀況分析自行研判下

達命令成立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二、 依現地之通報或觀察之雨量，積水或淹水及河

川水位狀況，綜合分析研判決定下達準備勸

告、強制疏散撤離之命令。 

三、 依據中央、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下達危機解

除及復原。 

 

  本所 

 民政課 

一、 辦理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進駐、撤除、災害

登記、彙整、通報等事項。 

二、 辦理疏散撤離安置計畫各項工作，協調聯繫各

編組單位執行各項疏散撤離及居民收容安置

工作。 

三、 災民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狀況彙整，陳報上級

單位。 

四、 編造本鄉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五、 危機解除及復原之通報作業。 

 

  本所 

 財經課 

一、 規劃疏散撤離路線，所經過之橋樑、便道評估

於颱風豪雨期間之可行性。 

二、 配合協調國軍或自行調派重型機械清除疏散

撤離路線之障礙及道路搶修。 

三、 配合協調電力、電信、自來水等相關支援救災

單位進行搶修或復原之工作。 

四、 配合協調警察單位、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疏

散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禁止通行。 

 

  本所 

 農觀課 

一、 依據縣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通報本鄉土石流潛

勢溪流「黃色警戒」，應進行疏散撤離，並作

準備及相關措施，請指揮官指示處理。 

二、 指派防災專員防汛隊員查察監控現地降雨量

及河川野溪水位監視，將狀況隨時通報縣及本

鄉災害應變中心。 

三、 依據本縣水災（土石流）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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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本鄉轄區特性，訂定本鄉水災（土石流）

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劃」規劃疏散避難安全

處所。 

四、 建立本鄉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對象與緊急聯

絡名冊，並副知縣業務主管機關。 

 

  本所 

 社會課 

一、 避難收容處所之裝備器材及生活物資糧食準

備。 

二、 訂定避難處所（含短、中期安置處所）設施及

物資補給標準作業程序。 

三、 訂定學校收容安置中心設施及物資補給標準

作業程序。 

四、 建立避難收容處所之民生物資清冊。 

五、 協調配合各相關單位辦理避難收容處所、審核

身份登記、收容編管、分配物資、安全維護、

環境衛生清潔、心理輔導等工作事項。 

六、 辦理災民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查估、救助工

作及其他社會救助有關事項。 

 

  本所 

 行政課 

一、 辦理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場地通訊設施之配置

及本所車輛調度及行政支援。 

二、 啟動疏散撤離工作後，負責從事媒體聯絡、新

聞發佈工作。 

 

  本所 

 人事室 

一、 辦理本鄉災害地區公務機關員工應否停止辦

公通報。 

二、 本所員工出差、外勤管理。 

 

  本所 

 主計室 
災情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支付工作事項。 

 

 

 

 

來義衛生所 

一、 彙整災區之慢性疾病、重症病患及行動不變者

之清冊，列為優先疏散撤離對象，並配合本所

民政課及社會課從事疏散撤離工作。 

二、 調度醫療機構機動支援疏散撤離慢性疾病，重

症病患及行動不變者之車輛調度作業，並訂定

標準作業程序，供相關單位遵循避免混亂。 

三、 負責收容安置中心災民健康、防疫、衛生改善

之輔導、傳染病之預防及衛生設施維護。 

 

    

   潮州 

一、 有關疏散撤離之人員清冊，請戶政事務所充分

配合鄉公所提供所需之救災資料清冊（限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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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事務所 災之用）。 

二、 配合協助災民收容中心，審核災民身份是否符

合收容條件。 

來義分駐所 

    及 

南和派出所 

一、 災害現場及疏散撤離路線之交通管制、秩序維

護。 

二、 災區巡邏勤務，預防不法事情發生。 

三、 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勸導或指示驅離，依指揮官

指示劃定禁止進入或命其離去等措施。 

四、 負責避難收容處所之安寧維護工作。 

 

 

  來義 

消防分隊 

一、 執行災害現場救災及聯繫其他搜救隊伍支援

救災事宜。 

二、 動員義消、民間救難志工團體、人士、裝備器

材之投入救援工作。 

三、 配合警察、國軍單位執行強制疏散警戒區內不

願撤離之居民，並送至安全避難處所。 

四、 廣播宣導預先做好防災準備，隨時撤離。 

五、 因災害發生死亡，協助檢察官、法醫對罹難屍

體檢驗辨識事宜。 

 

國軍 333旅 ㄧ、支援協助疏散撤離道路、橋樑之搶修工作。 

二、支援協助居民疏散撤離提供車輛及傷患救護、救 

濟物資運送等。 

 

屏東縣後備 

 指揮部 

 

國軍支援救災調度聯繫等事宜。 

 

 

來義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 

 

聯繫團管區召集後備軍人支援救災事宜。 

 

 

台灣電力公司

萬巒、新埤及

佳冬服務所 

 

ㄧ、電力設施之搶救工作。 

二、災民收容中心電力設備裝設及維修工作。 

 

 

自來水公司第

七管理處東港

營業所 

自來水管線裝設、搶修工作。 

 

中華電信屏東

營運處 

 

電信設施防護、搶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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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義高中 

來義國小 

古樓國小 

文樂國小 

望嘉國小 

南和國小 

 

 

配合辦理救災事宜，提供校舍設置災民收容所所需之

空間與設施之整備工作。 

 

 

 

 

各 村 辦 公 處

（村長、村幹

事） 

ㄧ、配合辦理廣播宣導，預先做好防災準備，依指揮

官指示廣播宣導疏散撤離。 

二、 監控現地降雨量、積（淹）水、河川水位等狀

況，並通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 

三、 配合辦理本鄉避難收容處所、災民登記、收容

編管相關事宜。 

四、 辦理災情查報及災害處理聯繫事宜。 

 

伍、疏散撤離整備事項 

   一、建立疏散撤離保全對象清冊：由本所農觀課調查，各村建立災害潛勢嚴

重地區老弱婦孺，居住在需疏散撤離村落之居民、重症病患及慢性病患

之清冊。 

   二、避難處所選定： 

     1、由本所農觀課檢視原規劃避難處所之安全性，原規劃避難處所如有發

生淹水、崩塌及土石流等情況者，應予重新選定。 

     2、由本所社會課選定為災民收容中心，並由社會課課長擔任災民收容中

心主任，負責災民收容中心之開設及管理事務。 

   三、避難處所整備： 

     1、由本所社會課開設災民收容中心並訂作業流程規定。 

     2、本所社會課應完成災民收容中心生活物資及糧食標準,內容包含糧食,

民生用品及基本配備.收容所物資清冊。 

     3、避難處所之安全問題,請民政課,社會課,農觀課等單位檢視,衛生所和本

所清潔隊負責環境衛生事宜,本所財經課負責道路及人車進出動線事宜

及建築物結構安全問題，來義消防分隊負責檢視消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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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規劃疏散撤離路線：本所財經課規劃疏散撤離路線，其所經過之橋樑，

應評估於颱風或豪雨期間之可行性，另易形成孤島效應之地區，規劃預

置人力、機具與場所。 

   五、物之運補：應疏散撤離村落之民生物資之運補，由本所社會課負責。 

   六、撤離疏散至安全地區：請來義分駐所、來義消防分隊、來義衛生所配合

本所(來義鄉公所)盡力協調溝通，應疏散撤村落之村民。 

   七、國軍支援：請國軍單位 333 旅於災害來臨前預備兵力於本所(來義鄉公

所)並指派連絡官進駐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以配合申請國軍支援相關事

宜。 

   八、災民收容所整備作業：本所社會課、來義衛生所、潮州戶政事務所等相

關單位、應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 2 小時內完成提供居民收容所開設規

劃與整備作業。 

   九、宣導：避難處所、居民收容所及疏散撤離路線與啟動機制，應適時宣導

及演練，以使居民熟悉疏散避難作業。 

   十、環境衛生：由本所(來義鄉公所)清潔隊負責避難收容處所消毒，廢棄物

清理，排水溝，垃圾場，公廁及公共場所之消毒事宜。 

陸、應變作業 

   一、警戒監控 

     1、本鄉災害應變中心，隨時注意中央氣象局最新颱風或豪雨動態。 

     2、請本所農觀課指派防災專員及各村村幹事隨時監空警戒基準值，雨量

變化，適時發布土石流警戒區。 

     3、水位及淹水監測。請農觀課指派防災專員和各村村幹事隨時注意雨量

變化及監控轄區河川水位，適時發布河川水位警戒及淹水警戒資訊。 

     4、現地資訊蒐集，本鄉財經課、農觀課及來義消防分隊，隨時掌握當地

降雨量、溪水位變化、坡地崩塌、道路橋樑及山區狀況情形。 

   二、災害分析研判：本鄉災區應變中心，應依中央縣災害應變中心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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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及現地之資料做即時處置。 

   三、疏散撤離啟動機制 

     1、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優先疏散撤

離弱勢族群，必要時請縣災害應變中心協助。 

     2、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綜合災害分析研判結果，適時疏散危險區民眾。 

     3、指派專人持續觀測災情，時雨量達 50mm/hr或累積雨量達 200mm時，

應提高警戒，並指派專人觀察附近溪流水位及坡面崩塌情形。 

     4、啟動時機優先撤離：颱風等級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依雨量預估

可能發生災害時。 

       (1)避災撤離：颱風等級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依雨量預估研判有

撤離必要，及預估將達安全警戒防護標準時。 

       (2)強制撤離：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綜合災害分析研判有危急之虞或於鄰近

河域達警戒水位，堤防缺口有淹水之虞時或土石流及崩塌可能發生。 

       (3)緊急撤離：災害危急或安全警戒已達防護標準時。 

     5、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得依各地區域狀況，訂定撤離啟動機制。 

   四、通報方式: 

     1、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分層負責，由上而下通報。 

     2、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迅速將災害分析研判結果及上級相關指示，通知本

鄉所屬相關支援救災單位。 

     3、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迅速運用村長、鄰長、警察、消防單位、巡邏車

及廣播車，傳遞警戒通報災害預報訊息，於災害發生前，將災害資訊

傳至各單位與民眾、村鄰、社區住戶。 

    五、居民疏撤避難: 

     1、本鄉災害應變中心以廣播及電話聯絡村長或村幹事，及當地分駐派出

所與消防單位，轉知及宣導當地居民，弱勢族群民眾等，依疏散路線

撤離至避難收容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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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先將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之車輛調度。 

     3、請縣政府建設處協助本鄉災害應變中心調派中、大型交通工具輸運撤

離民眾或轉運收容所。 

     4、請來義分駐所協助強制疏散警戒區內之居民並送至安全避難處所，必

要時協請國軍預駐兵力機具支援，執行嚴重地區強制撤離及交通疏導。 

     5、請來義分駐所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管制

通行。 

     6、請來義分駐所及南和派出所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收容所安全維護。 

  六、居民收容與安置: 

     1、請本所社會課負責收容安置事宜。 

     2、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應督導避難收容處所，登記災民身分、人數、調度

發放物資及分配災民住處。 

     3、請來義衛生所派遣醫療人員至災民收容中心進行醫療救護、心理諮商、

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七、開設收容所 

     1、依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指示社會課於新來義活動中心作為避難收容處所。 

     2、社會課課長擔任災民收容中心主任，依標準作業管理各項收容事務。 

   八、營區中期避難收容處所 

     1、屏東縣政府民政處指示協調指定萬金營區為本鄉避難收容處所(中期)

安置收容運作。 

     2、請本所社會課依災民物資補給標準作業程序及作業標準。 

     3、請本所社會課配合縣政府社會處協調營區提供寢室，供災民使用居住。 

   九、颱風警報解除，災民返家機制：災害危機解除後，本所(來義鄉公所)通

知各災民收容所內民眾準備返家，同時請災民配合進行收容所清潔與復

原工作，收容所之災民返家機制如下： 

     1、災民自行返家時間：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狀況解除，鄉長宣佈災民可

返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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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強制災民返家時間：若有民眾家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另行由屏東

縣政府社會處進行安置；民眾若無其他原因拒絕返家，經協調了解確

無安置必要，於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得即時協調警力強制撤離，

以維護公共場所秩序。 

      3、災民移轉：若民眾遭蒙災變，由屏東縣政府社會處依個案與輔導及安

置受災民眾，無依兒童及少年轉送無依兒童及少年院，老弱身心障礙

疾轉送救濟所等。 

柒、本計劃若有未盡事宜，請示屏東縣政府相關單位修正或補充。 

屏東縣來義鄉 107年疏散撤離通報工作責任區 

所轄村

別 

     村長 

   (連絡電話) 

     村幹事 

   (連絡電話) 

   分駐所警力 

  (連絡電話) 

     消防分隊 

    (連絡電話) 

來義村 村長：高國光 

電話：7851317 

手機：

0915723636 

村幹事：張美芳 

電話：7851317 

手機：0925259676 

負責人員：陳俊宏 

分駐所電話：

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義林村 村長：劉英豪 

電話：7920182 

手機：

0932884046 

村幹事：葉志豪 

電話：7851318 

手機：0963827900 

負責人員：陳俊宏 

分駐所電話：

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古樓村 村長：連瑞楨 

電話：7850737 

手機：

0960534422 

村幹事：莊智惠 

電話：7850318 

手機：0929995826 

負責人員：陳俊宏 

分駐所電話：

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丹林村 村長：沈義松 

電話：7851183 

手機：

0912717768 

村幹事：卓德明 

電話：7850255 

手機：0933791543 

負責人員：陳俊宏 

分駐所電話：

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文樂村 村長：陸旨成 

電話：7982350 

手機：

0930203371 

村幹事：賴美婷 

電話：7981460 

手機：0988086702 

負責人員：陳俊宏 

分駐所電話：

7850206 

手機：0919886107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望嘉村 村長：周榮進 

電話：7981551 

手機：

村幹事：楊昇美 

電話：7981459 

手機：0912782402 

負責人員：蔡慶樑 

派出所電話：

8791415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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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680539 手機：0910880108 手機：0937575082 

南和村 村長：林南花 

電話：8791046 

手機：

0987539355 

村幹事：武英俊 

電話：8791069 

手機：0921580232 

負責人員：蔡慶樑 

派出所電話：

8791415 

手機：0910880108 

負責人員：高偉福 

消防分隊電話：

7850649 

手機：0937575082 

屏東縣來義鄉因應天然災害疏散撤離安置工作編組名單 

單 位 職別 任務職稱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鄉長室 鄉長 指揮官 竇望義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88310006 

秘書室 秘書 副指揮官 袁天宗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9742633 

來義分駐所 所長 副指揮官 陳俊宏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9886107 

民政課 課長 疏散避難組組長 朱清雄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2796601 

財經課 課長 災害搶救組組長 劉萬能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1746885 

農觀課 課長 災害搶救二組組長 葉明雄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6391007 

社會課 課長 收容救助組組長 陳惠娟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52923190 

行政課 課長 行政組組長 
拉法吾絲.萊伊

萊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9867881 

人事室 主任 行政二組組長 張慰堅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05587167 

後備指揮部 聯絡官 災害搶救組組員 范啟明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80620168 

國軍 333旅 聯絡官 災害搶救組組員 賴志宏 萬巒鄉萬金村營區路 1 號 0980779589 

  來義鄉 

  衛生所 
主任 醫護防疫組組長 田惠民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0號 0958212897 

潮州 

戶政事務所 
主任 行政組組員 黃素珍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 12號 0911180308 

南和派出所 所長 災害搶救組組員 蔡慶樑 來義鄉南和村 288號 0910880108 

來義 

消防分隊 
分隊長 災害搶救組組員 高偉福 

來義鄉丹林村古義路 2-1

號 
0937575082 

台灣電力 

內埔服務所 
所長 災害搶救組組員 饒德富 內埔鄉內埔村勝光路 55號 0937377660 

自來水公司 

東港營運所 
主任 災害搶救組組員 黃猛喜 東港鎮共和街 107_2號 0930989828 

中華電信 

屏東營運處 
處長 災害搶救組組員 黃振財 屏東市棒球路 10 號 9 樓 0921502860 

南和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林南花 
來義鄉南和村 9 鄰 117_1

號 
0987539355 

南和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武英俊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21580232 

望嘉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周榮進 來義鄉望嘉村 2 鄰 31號 091868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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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嘉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楊昇美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12782402 

文樂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陸旨成 來義鄉文樂村 2 鄰 14號 0930203371 

文樂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賴美婷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88086702 

古樓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連瑞禎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101

巷 4 號 
0927692283 

古樓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莊智惠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29995826 

丹林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沈義松 來義鄉丹林村 1 鄰 33_1號 0912717768 

丹林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卓德明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33791543 

義林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避難組組員 劉英豪 來義鄉義林村大後 18號 0932884046 

義林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葉志豪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63827900 

來義村辦公處 村長 疏散組避難組員 高國光 
來義鄉 8 鄰義新路 6 巷 5

號 
0915723636 

來義村辦公處 村幹事 疏散避難組組員 張美芳 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 94號 092525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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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 

職稱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指揮官 竇望義 鄉長 
综理本鄉災害防救 

指揮官 

公：7850251-101 

宅： 

手機：0988310006 

秘書 

袁天宗 

副指揮官 

兼執行祕書 
袁天宗 秘書 

襄助指揮官辦理 

災害防救事宜 

公：7850251-102 

宅： 

手機：0919742633 

課長 

朱清雄 

災害搶救組 陳俊宏 
來義分駐所

所長 

1. 辦理預報、警報及災

情蒐集彙整及通報

事宜。 

2. 負責維持災害現場

秩序交通管制、治安

維護及緊急疏散措

施事宜。 

3. 負責聯繫檢察官、法

醫協助罹難屍體檢

驗辨識事宜。 

4. 動員義警及民防團

隊投入救災工作。 

5. 負責災害時具有危

險潛勢區域，執行勸

導或指示驅離，或依

指揮官劃定警戒區

域範圍，執行限制或

禁止人民進入或命

其離去措施 

公：7850206 

宅： 

手機：0919886107 

 

 

 

 

 

 

 

 

 

 

 

 

 

 

 

 

副所長 

李明財 

手機：

09700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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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稱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災害處理組長 

（第一組） 
朱清雄 民政課長 

1. 協同辦理因災害傷
亡，失蹤人員有關
戶籍資料事項。 

2. 辦理罹難者及殯葬
處理及屍袋、冰櫃
整備有關事項及其
他有關災害民政業
務。 

3. 協調聯繫國軍支援
災害搶救，傷患急
救後送事宜。 

4. 協調其他國軍有關
支援機具、物資等
事宜。 

5. 負責協調全民防衛
動員業之執行。 

6. 災區環境消毒廢棄
物清理及污水之清
理、排水溝、垃圾
場、公廁及公共場
所之消毒事宜。 

公 ：

7850251-112 

宅：7850451 

手 機 ：

0912-796601 

課員 

高來成 

災害處理副組

長（第一組） 
高來成 課員 

公 ：

7850250-121 

宅：7982201 

手 機 ：

0921-584323 

 

災害處理組員

（第一組） 
楊生榮 課員 

公 ：

7850250-117 

宅：7850398 

手 機 ：

0911-990763 

 

災害處理組員 

（第一組） 
高玉華 課員 

公 ：

7850251-115 

宅： 

手 機 ：

0989-813372 

 

災害處理組長 

（第一組） 
曾靖茹 

清潔隊 

隊長 

公 ：

7850251-209 

宅： 

手 機 ：

0983003213 

課員 

楊生榮 

災害處理副組

長（第二組） 
莊智惠 村幹事 

公 ：

7850251-117 

宅：7803401 

手 機 ：

0929-995826 

 

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許永輝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210 

宅：7851935 

手 機 ：

0919-867225 

 

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盧慶財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210 

宅：7851312 

手 機 ：

0980-958197 

 

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黃美娘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1210 

宅：7851310 

手 機 ：

0921-036377 

 

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廖自強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1210 

宅：7851310 

手 機 ：

0921-03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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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曾偉鈞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1210 

宅：7851310 

手 機 ：

0921-036377 

 

災害處理組員 

（第二組） 
王廉峰  清潔隊員 

公 ：

7850251-1210 

宅：7851310 

手 機 ：

0921-03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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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稱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災害搶救 

組長 

（第一組） 
劉萬能 財經課課長 

1. 公共工程（道路橋

樑）搶修之聯繫 。 

2. 電力、電信、自來水

設備搶救之聯繫。 

3. 河川、堤防、排水溝

搶修、復健之聯繫。 

4. 農路產業道路及野

溪搶修復健之聯繫。 

5. 辦理有關建設災害

及復建工程之經費

申報事宜。 

公：

7850251-128 

宅：7851006 

手機：

0911-746885 

技士 

南竹憶 

災害搶救 

副組長 

（第一組） 

南竹憶 技士 

公 ：

7850251-131 

宅： 

手 機 ：

0920-293398 

 

災害搶救 

組員 

（第一組） 
陳玉眞 技佐 

公：

7850251-129 

手機：

0985-259271 

 

災害搶救 

組員 

（第一組） 

 巖清榮 課員 

公：

7850251-133 

宅： 

手機：

0928-035445 

 

災害搶救組 

組長 

（第二組） 
葉明雄 農觀課課長 

1. 辦理有關農、林、漁 

牧業、災害緊急搶救

及災情查報事宜。 

2. 辦理農路、水土保持 

災害查報工作事宜。 

3.災害地區土地面積之

查報事宜。 

4.監 控 動 物 傳 染 病 發

生，並適時處理。 

5.劃 定 土 石 流 危 險 區

域，通報相關單位進行

疏散、撤離避難措施。 

公：

7850251-134 

宅： 

手機：

0916-391007 

 

災害搶救組 

副組長 

（第二組） 
高錢妹 技士 

公：

7850251-141 

宅：7386506 

手機：

0988-173328 

 

災害搶救組 

組員 

（第二組） 
戴慧琳 技士 

公：

7850251-140 

宅： 

手機：

0976-04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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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搶救組 

組員 

（第二組） 
曾孝發 技士 

公：

7850251-139 

宅：7850258 

手機：

0963-025894 

 

災害搶救組 

組員 

（第二組） 
周正仁 技士 

公：

7850251-136 

宅：7982371 

手機：

0982-510211 

 

災害搶救組 

組員 

（第二組） 
曹慧英    課員 

公：

7850251-135 

宅：7990237 

手機：

0952-687851 

 

災害搶救組 

組員 

（第二組） 

莊大和    課員 

公：

7850251-138 

宅：7981575 

手機：

0937-38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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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稱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收容救助組 

組長 
陳惠娟 社會課課長 

1. 辦 理 災 民 收 容

及 因 災 害 人 員

傷亡、失蹤、住

屋倒毀、查估，

救 助 工 作 及 其

他 社 會 救 助 有

關事項。 

2. 辦 理 賑 災 物 資

管 理 規 劃 及 發

放事宜。 

3. 協 助 災 民 之 就

業輔導事宜。 

4. 死亡、失蹤者、 

家 屬 及 重 傷

者、救助、慰安

及 心 理 輔 導 事

宜。 

公：7850251-122 

宅：7851816 

手機：0952-953190 

課員 

田陳世凱 

收容救助組 

副組長 
田陳世凱 村幹事 

公：7850251-127 

宅：7850191 

手機：0938-606413 

 

收容救助組 

組員 
簡婕安 書記 

公：7850251-126 

宅：7851296 

手機：0937-362700 

 

收容救助組 

組員 
蕭凱莉 村幹事 

公：7850251-125 

宅： 

手機：0938-202255 

 

收容救助組 

組員 
羅姿蘭 護士 

公：7850796-13 

宅： 

手機：0910-110859 

 

收容救助組 

組員 
古貴花 保育員 

公：7850796 

宅：7851066 

手機：0911746886 

 

收容救助組 

組員 
李仙女 保育員 

公：7850796 

宅：7850259 

手機：096313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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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稱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行政組 

組長 

（第一組） 

拉法吾絲. 

萊伊萊 
行政課課長 

1. 辦理災害防救小 

組場地佈置，分

項設備、車輛調

度、行政支援。 

2. 本所辦公廳舍搶 

救及復建管理事

宜。 

3. 本鄉各地區災情 

及救災措施之新

聞發佈。 

公：7850251-103 

宅：7851252 

手機：0919-867881 

幼兒園園長 

林明雄 

行政組 

副組長 

（第一組） 

林明雄 幼兒園園長 

公：7850796-11 

宅：7851663 

手機：0920-528075 

 

行政組 

組員 

（第一組） 

熊桂花 課員 

公：7850251-106 

宅：7850085 

手機：0919-125195 

 

行政組 

組員 

（第一組） 

高玫玲 研考 

公：7850251-108 

宅：7851235 

手機：0919-605725 

 

行政組 

組員 

（第一組） 

劉光華 村幹事 

公：7850251-104 

宅： 

手機：0980-750279 

 

行政組 

組員 

（第一組） 

張永義 技工 

公：7850251-106 

宅：7887860 

手機：0937-6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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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行政組 

組長 

(第二組) 

張慰堅 人事主任 
1、辦理本鄉災害地

區公務機關員工

應否停止辦公通

報。 

2、督導執勤人員受

理民眾電話洽詢

及災情反應等。 

3、災情搶救緊急應  

變相關經費編核 

支付等工作。 

公：7850251-109 

宅： 

手機：0905-587167 

主計主任 

方亮棠 

行政組 

副組長 

(第二組) 

方亮棠 主計主任 

公：7850251-201 

宅： 

手機：0920923046 

 

行政組 

組員 

(第二組) 

高秀玲 出納 

公：7850251-145 

宅： 

手機：0910841780 

 

 

行政組 

組員 

(第二組) 

羅名宏 館長 

公：7850251-301 

宅：7851038 

手機：0958-199759 

 

災情查報組 

組長兼災民收

容組 

楊昇美 課員 

辦 理 村 內 災 情 查

報，及災害處理聯繫

工作。 

 

公：7850251-118 

宅：7898857 

手機：0912-782402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兼災民收容組 

莊智惠 村幹事 

公：7850251-120 

宅：7803401 

手機：0929-995826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兼災民收容組 

武英俊 技士 

公：7850251-113 

宅： 

手機：0921-580232 

 

災情查報組 

 

兼災民收容組 

賴美婷 村幹事 

公：7850251-116 

宅：7881513 

手機：0988-086702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兼災民收容組 

卓德明 辦事員 

公：7850251-148 

宅：7851180 

手機：0933-791543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兼災民收容組 

    張美

芳 
課員 

公：7850251-117 

宅： 

手機：0925-259676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兼災民收容組 

    葉志

豪 
村幹事 

公：7850251-133 

宅：7850565 

手機：0963-8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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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災情查報組 

組員 
高國光 

來義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851317 

宅： 

手機：0915723636 

課員 

張美芳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劉英豪 

義林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851318 

宅：7920128 

手機：0932884046 

村幹事 

    葉志豪 

災情查報組 

組員 
沈義松 

丹林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850255 

宅：7981161 

手機：0912177768 

村幹事 

卓德明 

災情查報組 

組員 
連瑞楨 

古樓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850318 

宅：7850737 

手機：0927692283 

村幹事 

莊智惠 

災情查報組 

組員 
陸旨成 

文樂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981460 

宅：7982350 

手機：0930203371 

村幹事 

賴美婷 

災情查報組 

組員 
周榮進 

望嘉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7981459 

宅：7981551 

手機：0918680529 

村幹事 

楊昇美 

災情查報組 

組員 
林南花 

南和村村

長 

辦 理 村 內 災

情查報，及災

害 處 理 聯 繫

工作。 

公：8791069 

宅：8791046 

手機：0987539355 

村幹事 

武英俊 

行政組 

(若干) 
黃素珍 

潮州戶政

事務所主

任 

提供災民收

容中心人員

基本資料清

冊 

公：7882704 

宅： 

手機：0911180308 

姓名: 陳國明 

公: 7850096 

宅: 

手機:0955828769 

災害搶救組 

(若干) 
蔡慶樑 

南和派出
所 

所長 

1、辦 理 預

報、警報

及災情蒐

集彙整及

通 報 事

宜。 

2、負責聯繫

檢察官、

公：8791415 

宅： 

手機 0910880108： 

 

 

 

 

 

姓名:歐德生 

公:8791415 

宅: 

手機:091964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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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協助

罹難屍體

檢驗、辨

識事宜。 

3、動 員 義 警
及 民 防 團
隊 投 入 救
災工作。 

5、負責災時
具 有 危 險
潛 勢 區
域 ， 執 行
勸 導 或 指
示 驅 離 ，

或 依 指 揮
官 劃 定 警
戒 區 域 範
圍 ， 執 行
限 制 或 禁
止 人 民 進
入 或 命 其
離 去 措
施。 

 

 

災害搶救組 

(若干) 
洪秉榮 

萬金營區 

333旅 

1. 支援協助

道路、橋

樑等設備

之搶修。 

2. 支援協助

傷患救護

及救濟物

資之送。 

公：7835383 

宅： 

手機：0980367065 

 

姓名: 

公: 

宅: 

手機: 

 

 

災害搶救組 

(若干) 
范啟明 

屏東縣後

備指揮部

聯絡官 

國軍支援救

災調度、聯絡

指揮等任務。 

公：7557090 

宅： 

手機：0980620168 

姓名: 

公: 

宅: 

手機: 

災害搶救組 

(若干) 
連絡官 

 萬金營區

333旅連絡

官 

國軍支援救

災調度、聯絡

指揮等任務。 

公： 

宅： 

手機：0980979384 

 

姓名: 

公: 

宅: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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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來義鄉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單位聯絡電話簿(續) 

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任務分配 聯絡電話 職務代理人 

災害搶救組 

組員 

(若干) 

黃明選 
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主任 

聯 繫 團 管 區
召 集 後 備 軍
人 支 援 災 害
搶救事宜。 

公：8791263 

宅： 

手機： 

姓名:連欽禮 

公: 

宅: 

手機: 

醫護防疫組 

組員 

(若干) 

田惠民 
來義鄉 

衛生所主任 

1、災害現場
救護，災
後傷患之
醫療及追
蹤列管事

宜。 

2、動 員 災 難
救 護 隊 供
應 災 區 所

需 醫 療 用
品 及 器 材
事宜。 

3、家 戶 消 毒
防 疫 衛 生
改 善 之 輔
導 傳 染 病
之 預 防 事
宜。 

4、監 控 災 區
傳 染 病 疫
情發生。 

公：7850103 

宅： 

手機：0958212897 

姓名:曾明娘 

公:7850103 

宅: 

手機:0922652709 

災害搶救組 

組員 

（若干） 

饒德富 

電力公司 

內埔服務所 

所長 

電 力 設 施 搶

修，修復等連

繫事項。 

公：7811540 

宅： 

手機：0937377660 

姓名:謝光榮 

公:7811540 

宅: 

手機:0922848993 

災害搶救組 

組員 

（若干） 

黃猛喜 

自來水公司第

七管理處東港

營業所 

所長 

搶救自來水管

線事宜。 

公：8322179 

宅： 

手機：0930989828 

 

姓名:王世馨 

公:8322179 

宅: 

手機:0937383697 

災害搶救組 

組員 

（若干） 

黃振財 
中華電信屏

東營運處 

負責電信設

施護、搶修修

復等連繫。 

公：7441021 

宅： 

手機：0921502860 

姓名:林恆忠 

公:7441021 

宅: 

手機:0912194024 

災害搶救組 

組員 

（若干） 

高偉福 

來義消防分

隊 

分隊長 

1、 負責執行

災害現場

救災及聯

繫其他搜

公：7850649 

宅： 

手機：0937575082 

姓名：吳長耕 

公：7850649 

宅： 

手機：0975-32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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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隊伍支

援救災事

宜。 

2、 動員義消

及民間救

難志工團

體人員裝

備及器材

投入救災

工作。 

3、 協助辦理

本鄉轄內

天然災害

防救及善

後處理事

宜。 

災害處理組 陳冠明 
來義高中 

校長 

 
公：7850086 

宅： 

手機：0931802900 

姓名：楊蕙萍 

公：7850086 

宅： 

手機：0919123324 

災害處理組 林志光 
來義國小 

校長 

公：7850411 

宅： 

手機：0916715360 

姓名：周明傑 

公：7850411 

宅： 

手機：0921830650 

災害處理組 潘明福 
古樓國小 

校長 

公：7850281 

宅： 

手機：0932809246 

姓名：劉文斌 

公：7850281 

宅： 

手機：0952769091 

災害處理組 林進生 
文樂國小 

校長 

公：7981836 

宅： 

手機：0918383853 

姓名：李進國 

公：7981836 

宅： 

手機：0910877550 

災害處理組 陳明華 
望嘉國小 

校長 

公：7981383 

宅： 

手機：0958830968 

姓名：黃明和 

公：7981383 

宅： 

手機：0935350880 

災害處理組 
模俐諾.

卡札妮

嵐 

南和國小 

校長 

公：8791263 

宅： 

手機：0932726891 

姓名：蔡國興 

公：8791263 

宅： 

手機：09399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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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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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來義鄉主要道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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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來義鄉崩塌與土石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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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來義鄉地震災害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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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來義鄉加油站分布圖 

 


